e LI S ES S W A PR
1137 R £37% % 18152

R 4 EAEARERRF AP
iz T & 2
E _Zj,"_ ﬁ. a
Ak 2 R T
* F1
£ - 43
BREA HER
¥ Rie
% 1= =R
FET
A ER

NI A jhip B R

A 2 e R
:;"Q-”‘“ ’:f:
s G-
EOR S LU jo o B
i3 2 HE2 (REfE=<)

g 4
LR

NPy
T K

FRATEER EFE o AT ARII4E]12? 31 P

Sy N 42 41 P
DS B ST

[
W
i
4t
>~
B

- AER HLE L OO0OFOOHEOOEOOOH FLd
b oo AoM RO S ARR A m T o R 2 Py
xﬁ; Hﬁq_ ERI S RE

HEREREELE L8 OO0F OOHOOHOOOH 5L

oo Aot BT S BIR A m S Lo T R g b

,, xf, Eﬁq_ 1?4/',);;(%0



z A PRIGERL F 0 OO0 0000000
FE O BT BB CIRA G LT 22 e b g
#fr“*’v’%*; ERI A L o

Eo AR G R R R gL T3 OO
&OO&OO&OOO%%4%F’%w@%ﬁ%%gm~
w;f%,:—:-l-l_lﬂs }”‘74*P#7"a"fr“f’?’%‘q_ ERFEI R

~

VA RE PR E L AT O0F O0EOOKOO0H 5

EE R ﬁr”ﬁf1f%ﬁ%&%%iE€K£‘* o tw T3 DR 2

:}%j&xf,vaﬁi ERI I R o

A AA FFHRELFE A O0F 008005000 5
B AR LR R LA L PAR I - Sl e S AR S
Farrp o EEZERI BT R

- AR FREERLEL I OO0FOOKEOOEOOOH F
28 o AR B3R A G e T R 2 B s
%,j%; B R

}~4

M RERERLEL S O0FOO0KEOOBEOOOH 5
2E AR AT RBGI A G T T 22 )k

;Jh.’ru/‘,TH%-q_ &44&;?)’%,4 0

1 L FEFTARELEFL, T OO0FOOEOOKOOO 5L
4 J’awmﬂwfﬁﬁ,mééf - TR}
%ﬁ%,“%igw B R o
SoREF R F AR PR GES 2R 2
%%~ﬁﬁ?‘w~ﬁ‘epi‘?ﬁg‘ﬁﬁiﬁﬁﬁ@
LAt A - T P B AT

- S REEAZHFHE o

4 - \?‘;ﬁ;;/;%,‘j%g};{,;;ﬁif‘* \ii%\fgnﬂg\;g\ggém\{]g—

B~ R s fhps - HEF T8 FEE 5

‘F.

Bon T AR A D AR B 3 o
RS - I 0 R ATE R S R AR R s
Fewis > WERG S B U ATLE R B4R 3

R
5
el



Iy

AERATEEERE FLLBERET

S AHER Z I A ATE R G BB R R AL
FHEERL S BERF EREF Rt RER
PRPEEF AL RAGFEER FL L BERE -

CABAF =R R NFTER R PR RS E ~SAREY
FieBHEES > WERAE S LRL PRIcATE R
Pz g~ 5 REFEEF FLEERF -

‘*M%%wﬁ’*@%H%§%?@&%é§$”£éﬂ
2 ER 2R HRER B RERE RS FEH
75 eARR fEN s f 2R RaE \ﬁ@%%uﬁgﬁ
;%;%%waaéﬁﬂﬁﬂ%@%’@iéﬁ%ﬁo

S ARBAR T N RAUEREBRE LT R AL R
F P EERL > RN RRL R T AT R
PP F R A RAFFEER T4 BERE -

S ABAS A YR AT f';,,’wg\ el B V- A
THEEED S BERRT S LR ST GaerArd B
TREFFHFALRIIFELEFE FLLEHRGT -

CAERE - N RENATER SR S A SR FE
EORPEEL O FBERPT BARLFELAoMATE R REE
PIHFAL RLATEEER T4 5L BEHRGF -

RIS AT s N RA AR Ri b LR LA
LEHBEHERD > BERE LRE T R AR
PR FLF AL REFEEF FL L BHRE -
SRR 4 3 0 R A AT E R R AR T AR

i BERGF BRLFIRANITE RN

Sfar i RATEEER T4 BERGE -

AR LR R L et R - AT R R
f%’éﬁ%%ira%%‘ﬁmw~§@ﬂ‘ &

HEE T H -FEE -7 %
"%%%Q’@&iﬁ,W$4iiﬁfi

PRI B LR RE Y g R

it

a3 P
ey =
af = =
B
— i
—7\_
7
e
*..

M2

=N
3

P
i
m



v

S AR fRE L ER
B
4 #

i?ﬂlﬂ—lr}

P ERRIFRL NI Al T fegﬁ—,-f»\i
é_t Lo RFFWE H200EFIE LS
F2RETF A o AREMNAFRFALRE Z L7 OO0
FOOEOOEN003 5L 3 (A & 2 3 )9r5 A - 3
,ﬁ#@xfﬂ4&;_}1-;%3;\-;%;:1:1;‘7};“%“;;\dézéz,i’lz\ iE
R LR Rl
¥z %zr“ﬁ%i LR e L 13:
HAp g WAL 2 F § B FFRENAIRS

T
e
ke

1} o=

=
B N
-

_H

w83

\
|- \‘d'{-

:;‘,\\
¥ or v
Yo e e

T

~
S
o
%
{

=

¢3
=Ry
J—

N

.
&=
I

) /ﬂ}
\4\1{\
AWy mh [
A RS
b
Py

™
p

=

.

o~

‘\J\

s

A

).

Bfe S @ RFRIF P D H 12
id 3 lﬁ@l?i%ﬁﬁ ’
T
Ak RANARIOGE]LL? 24p P18 k& 4
oL s TR 3 PRie s &0 2R 2
CHBHE KRR FIE _'Eié.?'?x'fl
PER (TR bﬁmﬁt’“‘) g
J@Fﬁi%P%’ﬁﬁ 4
) g4 X Mm‘:*“ﬁ A A (Y AR E
S 10%: 8 > et =) 0 F zﬁﬂuz%i‘767ﬁ;§211ﬁ‘%ﬁi\
PR R 1TYMER T F R #fr"fi* H’fﬂ'?’%’q_ £k &
JE o ERHpE L2 F B B EP OF Uk

E AL DB b o BT S BAIRA & fF10T S 2 ¢ 2

N
Ji

£mA



e TEZEERI A R o2 REFRERET
(TF) 135560~ » 2 pAcprr AR pAc 2 5 p
ko dE A0 2 UL > Fp 128100 1p AT ERw R
JE 2 p o ‘%ﬁ}%‘w 3,840 o (D)% £ AL X
b Ao RIATT BB A R F22T S R 2 b e
TR REZERIFA R 2 BEH RS 28:31’7 232
o B pARTRRE AEEE pAST T LR -3 oY/
2 A1E ¥ al12#10° lﬂiiii&f\»ﬁ%“ifiiﬂi » f
B Rh£8, 4487 - (= )Tﬁ,m/ﬁf@ﬁ%—’i‘%ﬁ‘:iiﬁi > 4ot
T B CIRA B fF30F P R 2 b g o 8 b il x’ﬁ
ARt 2 REAFRE39F1, 680m’£ P oAz B
FEYPATFHE L E LN EZIL 0 ¥ p112£]
02 1pAciEEm BRIz pat > PG RE1F1, 520
e o()aégérz A= S RS L
o A AT S BLDI0 A G R34 o R 2 e b g
TiErERI A R o 2 RAFEH A 445 3,904~ >
2 p :L?’-’F;]%@ AEERpAIFHEP L a:}:%—ﬁ A D%t B 2 7
T RAlI2#10% 1pAc2EBm L2 p 0k > &7 B
R4 153,056~ « @)tk z BT RH#-& T a;‘ Bob o ot BT
T BB G 44T S DR 2 3 F AT o B kR
BFARE o REMGREDTEAL 4647 5 2 p ARG X
FEPAIFHED L RKEL %*h@r\f' Lo 2 p 112210
TIpACTERwE I 2 p ko R EGRET1F06,896
SRNAUTIEE-Y T S Z‘sé’-i Bt ’ﬂr"iq‘ﬁ%fl'—%rr SnBLFIR A
B30T 2 At 2 P SRR B R o 2
Tkt h£47816~ > 2 p Lﬁ#ﬁ% AFEVPpATFEP
o FeE A5 R 2 1L 0 2 p 1128107 1pAcT KB R
2P PG RAETES, 8247 o (ERFEE LT
SR w&rﬁﬁ%]w—r SBLI3R A B fFAT 2R 2 b g
TEzERI A R o2 REHREDE2, 224 >
Acth g A EE R pARE FH P oL o dE LD E 2 )

‘T

?'N’\ \ 4~
T

‘1‘.

-

/\
T
% f

-]



Fpll2#107 1p AT £ B E I =2 p ok > &P %

1£ﬁ6movw*ﬂ /@%@qpﬁii+4j,awﬁ@wﬁﬁ
M&%i GRRA G 15T > 2 % 2 4 b Jpdfek > HET LR p
A RE 2 RBEFRERZ19FD5, 840fw&pigfr;{wa‘ﬂw$«i
¥ p 71\_1./)3'?5* 51"4?-&.\_,5/0”‘%7\'@’1' 1127107 1
PA=T BB B A B2 pat o 2 B RED T60~ - (W)=
?%‘agmﬁ%IQ}ii/J’%W@WWﬁﬁgm\
\if‘o 1L 3 &R 24 l—;}'n#‘-’rﬁ% ; ﬁ"’”fiiﬂiﬁi%ﬂ‘ }g!ﬁ o
P b dm21,306% 0 2 pAr kA A E R p AT
AR RE LG EZAIL X p 1128107 1P 42T £
B BRIz pak o B EGREIES o

K

?' o 1 @?Iﬁ#ﬂw %ﬁﬁifj—ﬁﬁﬁ i SRR IE S -

1 e o %k%%ﬂ Boo o lad EFREE P L e 4oy
S A TERERE | PET Y B o B E S riE A PR
1&;88&@‘ Eiybiiﬁz;wp 2R ( 368 20) 4 P
By b geor g 4 feded BB %‘4ﬁﬁh%ﬁ§€%*“1
H9%L) » RS frofz > PR M T L HALE FIFIRR o
ERHEFp I BT rq;,, o

HEPHEIREDEY P2 i 905G B 9F AR L
BB g 2 DR B PSR Y B
s ERY E:



L
R

\\T_‘-t
N

~

13‘3
g
fu
o
N

1A

SREEAFERTRPE LT

TR p A e R o FEApARY B B E R g B
EEZfBAZ RRLEFNNEE FEARAP B EE
BoG s REREFEIL IR T RFFLEARY o
b R GERA BATEEY 0 B A 5 B 2R
%o R T IR R R HTBTHE N AR 0 M kA
g P2 ERF o AR FRAEIFERE ] 7
feuA I p X B A EEHE 0 p e rENE RS 0 B
HE RO ESEFLLA o F 2% 48 EINE"
o M BEREE T A bR
SO.5 Bt (Nh2 238w o (24 2 1 F 24 ff ik i

3 :«?;/%M
TAL T REFTREG APHLR G Fed o #W#%ﬁ
FE o B AR A K B HBHERAR LB BT R
2 3E3 5 R v iaﬁﬁwm%ﬂ%Q*Sﬁ@ﬂgﬁ%,
TR HF Ay HRIZ TR TR o T T AR
S HiR s it VP Z 5 Rz £ R L ’ﬁr,é“‘if‘r"/f
P BEHE > RABBR G 0 G N2 FT960E ¥ 158 2
FT906E2 1% 1ERET2Z{E* > R 7 E'fj—,#ia‘fr"f o
Zﬂ%ﬂﬂﬁﬁakﬁﬁﬁf’?é Feo T HP ()R 4 2378
o (QHeR 3 JIFE HH > B RFA L S BRE -
Hﬁev~%%%u= tReE 2 2 ARy 4k 2 fie i o o
A E (ERQERE) FXPREAE LA O0%O
OW0005L5 B » 23 A TE R ELT 7 0 7 » MKt R

—\
T

1

CASS



i

FMAFRKAERAE > T HAEEFFE o

Bt 2§52 ANTERAD D FIH Foh 2R A SR
SN AR R

e

HR&20109#127 3p FIF § FeP@ kL 43 0 5 kL 1y
A G AR EEATRE (BARE- $2F) &
Min® o RABARANI09#112 24P § § 4 X 3 ¥ pF
TP 18 4 W#y%zz’f%%1%§$ﬁg’$%ﬁﬁﬁﬁﬁ&
R~ F A2 2 B F 25 Fge 24md > A2 575
M?TEiﬁW?’KE%WQL%’T¢F%°*@%;

bl
wht
(‘H}

: ¢ 7
VAT s ERARP E R T NE 2R
? T RS EE X 83 -~ B 5 zi\i*%ﬂﬁg?»?f%f% . “%%%71\3
2aEv (R ﬂ\l‘m%- %323239~41~91~35432369F -

At = ¥323TE ) > TEAE oS G2 e Fd M ¢
PRSP W3 B%LEZGRTE (LARE -
#2762 278~ %= %50261F ) P BT ZF - * R A%
BEFIALPUAZEF TR s B TP REE LN
7 OO®OQO®HE00005. % & » & * 4o Bl S5l rom 384

1
o

AE 2 M TR REFERNFTIRZ S ER
fpEr d il (Lafrs- %407 ) > fRwBmp 3 &
BT SERBEP I NG TS FREHRTG B

W

B\

ﬁ?ﬂb’ﬁjﬁﬁfﬂ 2o X Eg L2 OO0

#000005 5 B3 284 P > F RFB 78 (LA

$39F ) > ;;:?a\\;;:‘r,gsz&ré'%k4%l£5;

FARESELE AR T TRANE

z (&%= %31237TF) >
LR aE N L - I



2E

FAEFTH I TNALKRE WA E8E B e P E %
oL EY ALY kL BRI SR LHE
(iimé:iwmd’%g¢%@pw%ﬁw7ﬂ§%
0 BRI TR 2 R ERSTE GRS ERHK R
2l - o WEEIEY 5 3 IR E T AR

Hﬁﬁﬁ4%*ﬁ%§¢§%ﬁ£%¢#i,a%ﬁﬁﬁio
o Eri gy o kg d 2 j T R LR
-ﬁ’@%$ﬁiao%é”7mﬁ%kﬁiﬁBéoXﬁéé
ZATE G- RBEF L 2k 0 AR ERAB AL R R
BEIRABRENG R LR EE R 2 RS PG4
B gRi o PREFAIERF A 2R F o R ATH
Bz §3 AEFRZF2TTERERTLP o £975 A
Bl AR LR A FRBRERRLS Y R
B TR S LGRS 0 AP LR A LR
PRET T Aot AHPTF SRS P EF RS
W%dﬁﬂﬁﬁéﬁﬁﬁﬁ@%ﬁii?%ﬂio@%éﬁ
LIETF A SR LR ER - PRie- & 42

& 2 e gl

i

—
>
7
e
>‘.‘_.
JENT
-
n Wik
‘srm“;;‘ b
\Q
1]
I
-n_‘_\\«
,%w
Yoo Ymh e

b
L
= P

- ¢

o Rie ~ fEm f%m %ﬁ %% %??‘ﬁ‘
5 B 2
P

ﬁ:}t‘g‘\aﬂ EE‘A)]J» ,J’;-i/'

H%iﬁﬁin‘ﬁﬁw‘%?f %éw ﬁ? \ﬁ%
7 N

&=
?H_.
—_
-
dif
R
1]
a5
sl
_H\
%
ﬂ
1)
(sﬂ
_]
%
>d:-
=
‘?‘

AR



AT LAY BARE R GRdpd Bt AR E RG]
ARl A RH L A EEASE WERYEZA
P B AN H @G DR 4 R E B
TEEY G, (BB 2rI0TE AR S F 50448548 5 %
B) o X R EEHTI6EL 2 EILA 1 T Eerd A2
B8 WARER 2 P MR A A dedr HARR o TR )
R oEEIEYE - 23 TEENER BFEARS
%’%%ﬁ%ié%iﬂﬁ”#’miMwé&%wﬁ4ﬁ
B dp @i iy A LT 3B 3R GEL 0 A ONALE
@ﬁwr%wki%ghéta;%nyj%ﬁgw{%;%7%
EArEl 2 30T AR S RWARER F o M g A et
ARF a2 RN ER A EFIRBLARLEAEAY S
@M%véA*iJﬁﬁﬂéﬁéﬁ’m%a%%%ﬁ
Ho 2 ENFT G RITGERAS T (B 2m8lER &
”"%2938%4 :‘é% SRR ) o ¥ AGRME AT A wH AR @

W R ’%ﬁﬁiiﬁﬁﬁﬁiﬁt(&%%&%
&ﬁa_ %ﬂmﬁlw%ﬁ SBR) c5h R TR E

B Re s §EN S 2R HE Y R pHE S HREE
U NFEL T AEG R s B AR 2 AT
o BHFE g e MR A T2 FEH X p 402
%hwpﬁw » % 5 88E B e P T %Mﬂpﬁiﬁ%ﬂdﬁﬂ ’

s GER - HEE R BE SRR TS ﬁ%
<ﬁ~ﬁi%gm7@wﬁ§¥%%%ﬂ%ﬁ%hﬁﬁa’ﬂi
A P Ao e 22 (E B F AR AR TR IR T
m,é*ﬁﬁﬁﬁﬁgﬁm%ai%%o%aa‘aiﬁ‘
FRip > §ER S GZR S~ B HRTZE T

BAFEEL ~FTARHALR  TAETR I FITH A

¥
TR EFEARTLLARY 2R E o PR
}j:
—+
B

8

N
)
\.

‘ﬂt
z“m

N
-

VT AEFREET U RT96E L IR TR L E4
Bl 2 o 2 B A2 S BRARE R ARE 0 4



=]

FERBIARLPE S BREFENSLNEZFTAHE L
EEES LTRSS (RN A L 3 N UES S0 B R Ly
HoAEr 2 A2 FT6ELIFIAATG P > R
oo Az LA 1 2 R AT A 0 RRE RS R
FoEEFEAERT & BEndhik s p AT o
>%iﬁ%i%‘ﬁ%$\§¢%~§@w\ﬁéé\ﬁ%
WoHZE~FTH - FEE :TBN]’\ BRSO
S b b S s 2 pEar BB R B R
22 o FRUFEPRBEATE B R T AT B A
B2 B8 BH 2 o3 FHie2 AWA 0 TR T 2R
L2008 Ffed ~ DR CBY L5 A AFRL D évfg;;—"ﬁ ;
BaRgeaorg A5 o 2 A8 0 108 BT~ 2%
HELFEAAFwRLAFA AR 240 AT RS
A WyREE A AT A 0 NEFTT26E 769 ~ TT0% 7
TP oo fEERE HFTT20EE* 5769152 5% T700% 2 R
Lo WEGREs P EAS S > DI E P B
HARZEFmab PEAZ5 0 B 7 i 230 2 2 E
ot A ariskaindzba@d 3 (582 K89
ERSFIFFIIEL AL a7 %) cSh FE-F 3
e~ W RIe %Li‘:’fi‘ HER - HRE~ R BHE SRR T
aua~$%ﬁ~ RN S A S S R
%ﬁ%m(a#&% $22F) CRIAEp A @Ak
"ﬁﬁi FoaE 2o TR 2L R o
%i»ii%~ﬁm&\§@%\§@@~ﬁ@v‘ﬁ@
WA E T TS FEL A ARRE ARHEY
I RBE 2 EfIFR AR sl KLY ea BT
é’éa%,ﬂ o BB EALIE S EAHE S
EARZRI8EFIE AT LR FHEE ZZENZ
TRz o RFE 270 > 2 FEFE 22 JIF > 2udp 3
BALARP A NEHSETIMALF P2 o HATHLIE
flzoimié - 2 Brdpd e A S A& P o Bdg FRAES
%+—7



E-D)
SURI pa|
W S (N
b
N
c\‘ﬂ a
'8
\ﬁ"
N
Al
=
b
=
>~
1IN
A
fpus)
4

N
)
[N
|4
\
% T
SR
‘4—- ‘E\L '\—Sy
>~

TR o R QL
Fy :
T
o)

o3
N

b e e

B 53R ﬁ‘f’f Z 70 0 LT
B2 3 GERT6THES IR~ P K3
‘Tﬁﬁ%ié‘-‘%feﬂ‘%@@]‘ﬂ"*' ORI

25 N 033\

2

2

&

=
R
_;L\
5
e

§ oW ¥

—
N
2t

(‘H}
e
Sy
M
i 2

q\
¢3

JN
5
i)
. *m’?} wh .
NS
1]
AR
S
¥

[ay
_r
>
| —

A

§ &
£
=

34

<
\\r_,.‘\
-l
‘\'\\

o
T
g
gl

]
|4~

~=b N}_ ﬁ?ﬂ £ @ I
. o
&
N
&
o
\\f_"x‘
BN

“
=
e

m
s~
1
=
e
i
I
T
=1y
(w
‘= i;.\‘._\g”;
‘-r' N -
¥ |4
X %“J«ﬁ"i
5 TR
S s
H(w&
o i -
IR A
%
.
5
paci!

)~

(3o
h\)‘» x’; ‘]\4\- = =
TR
e
A
=N
e
—4
]
bl
o
>~
e
A
R
ke

o5
T O L o
P n\. ~, \"')“\\
e %Qs- N+ ("‘]‘ \\:?\::\

—=$

-

[

q

~

D!

>

o

L

—4

(w.

W

o

\33: \

‘.u_

i

(s

N

-

i

\?‘5‘ ~
B R
/w

;

+
T RRPLEEZRET S TFE 0@
£ ’}%"/E';ﬁ‘% ji’fi‘ ¥ &Rie

BEPRES CHREE I T TS E
~hH
12)

e

=

ey
MR N T <
W
ETIRS
oy
E:)
e

&
).
o

{\7{{.\. =i (Q-
Wy
ot

RO AL R ,5’*} BT
SR A A RESI B EHiH
FRFELFAZL LI QRS EEE  REFIFRET
¥ E RS AR () FORHE A g R A R T
i B ik AL % $ 105
-

g%‘p'; Yol mee Wi
1]
T o8 o



GG A R B R 4R 2 M

5
ETINS | 4=
il
pe
>
>
[E—
IS
. oo
\.\;“\\
g
(‘H}
'S
-
T

W5 R WD TR R E 160 BT B
M R EATRES P R R AN DL
FE o L HHE A L8055 H Y AR o x g [
FRPELFALLEZ, 25 EAEE2Z BB YRR

o ART s EL AL ERY FRFELT AT
VR WRME AR 2 Y IFEREER R AT
PRB 2 GARREE L IE R T E R RS AP R
AT (BB EMR46E R 5 5 %8008 ~68E - S+ F

F30TI8 248 7 2B) - & 4 £ 25 109~110# B ¢ 4R

BaETS 4541607 0 111 ~112& B¢ dFe § 5 & T
2 RA4F6,080% 0 A ARFMF L FERCF RIS
RN = N I A Y ‘ﬁiﬁ\%{n S E

RN B N - SR I I S L DA R e I D S I
IR EEE CETE B RS A E TR (32G00GLEY
Bl) »aar j &2 ¥R B E LB ARE S ARE L 7
g@ﬂéﬁ%°{fﬁ% TR RER PRS2

M fER o HEY S HRBEHET TS R

ﬁ?%‘3%@$d%ﬁw—wﬁ$dﬁﬁﬁiﬁﬁ(?ﬁ
ﬁ%%%;%ﬁ)’ﬂ%éﬁoﬁﬁ%%®4¢# g
S LS HARE L2 A F T ’B@uw%’%swa

Frorik s RARAZEFTOTES I E ~ P KE 51790
A A e L A
ﬁ,,fg]().l—» ;}ziyi;ﬁ,;ﬁxﬁ;, H% E*ﬁ 3 };;74 o
O 28 5L 28 1 o BT $%5BINA G 22T
3R 2 e b %%‘r“f  FEZERIR S RE G RICE
B g a2 b Aot BT S BlCIt A m AF30T S v 2 e
J%ﬁ%’ EZERI R A R @G E S 2R
SRR AR RS 4 e b Ao BT S BDIR A B E S

4T = ;}f{j\fé__i;ﬁ#ﬁ—ﬁ/f,maﬁq_ gﬁi '?}g.,/-l- (£),H§:Tb

A

I

%+



TR 3 b o BT BN A 6 44T > o )

Z ¥ b drg o DR IERI H A R NE T B kL
B Ao B AT S BFIN A G AF 36T 3 o R 2 ey
o LEZE ER e R cERFEL RS LD R Ao
Gl R LA S L L I

B RE W%?pﬁmkijﬁj,%wmwT%%
Ao RIS 2 a2 PRy SR EER A A R

D)
-n\:\.

%<WMW?3R@g,giifﬁi’ﬁﬂﬁ@“fr%%HK@“Tf
Ojiﬁa%zﬁiﬁﬁ%’m%;ﬁﬁi%ﬂﬁéomﬁ
iw%i%‘ﬁ%$~§¢%\%¢@‘%¢é~%%%‘
R FFTH - FEE T A F R H oA - AT
TN FWL A S F RS o R AT o R R
ko RlmIZd o 7R ERF o

z\@@%%m ’&%ﬁ%if% FH PRI~ L ER K
FENFEFTHFEDL C FTAOMP RS RGLE 2B
ﬁfiﬁéibM1’ﬁﬁ$7€’§ B ) TAR R R 23R
B2 Xk %a#é%%fﬁéﬁkv‘ﬁ@%‘ﬁé
@%?ﬁ.‘lww?}»ﬁ .72 A RAREIEINAL 0 HIER T
2 Bghe Ao BAGET ) BT BT o

A NAEEF R S G HAER T 22 v EER P
BHGLE R A B F & - R H kP oo

Q4% o

7

T\

-

il

>

N

N

>

—_ =

g 30 2
REFEF = EOF Rl

RS YT RN

ﬁf'ﬁbd'?"‘}"]“i‘ B B HAE 20 pe AMRF DR 0 F

L EEFRACY Y O K- HRRIFRFHIAF 0 FRIAREZ

vr%a' EFHyw ’%°

i = EN B 115

i

3 30 2
wwE FlRE

A - A AREHP R BENG AL ENFLER

ke AR d (il s | meens e L

e

$+ma



(\ER)

282,071~ > 2 p LA
1337 20p A= 2 5 7 p

SRR R F R

Acprfe g AR p )
3 T FTERLARLZFITERO| AL o373 282,000 F T4 374 684,107
74,107~ % p W13 |~ ; % i*ua‘%” L pIEIne |~ % i*u#%” 3 3 Hp 3R
A3 0P AT FHEP | EFHATEROM0~ S AL | A EPATE R 9207 5
i’ﬁﬁiwﬂfi?lfi%%%@’whﬂf REFGFEER F LK
4 ,;AgkaHIZﬂloﬂl i
J;%—_T_ E R AL
v+13§7 2 pop ok ’#%
S kA FTE R, 920
% #4 FTEBRBLEAREZFER | R 2 Ao A R45 7,100 | F Ao 374 %1491, 035
1451,035~ > 2 g R Wl |~ ; 3{)’]'&#%5’ B IIEpRe |~ 2 F]'*ué%“ Ko VR
1347 1pde2 g p | nEPHArE 1408~ 5 5 % | &4 0=FPRT4 4,224~ 5
’ *ﬁ%ﬁ A E 2l | RG> FBRAS REFGFEEF FLLK
A T p AEIZ2E107 1 ESl
Bti%; iR A 2]
T ER2E2Z AP
S R2FTE R4, 224
¥Eie BEoRBREARLFTER | A2 o 37d W68 4,200 4 Binkeor 374 %1982, 3
192,321~ 2 p AL |~ ; ii‘%ﬁ-g LA 217 ; % ?I*u#«’{-” b T
13#47 1pA=3 o p |+ HAT4E W1, 920~ 5 4 | 384 = B Ar4 %5, 760 ~
r_L ’ #«’k‘-ﬁ ABk B 2 Al | BisEERLE > FERF FREGFEELEFEFL G
L rp AlIIZ2E10” 1 BT
El:i\j_’%“_—,_x BALAA
v %332 B p ko
P R FTE D, T60
i =n B 2R fhE | RA Ao ATE RTE 3,000 4 F 2R 2 F O R
t 2R 2 s HBEEREF SRR |~ ii&:}sz-g LR TEIRA | 2 s Rl SR e AT 21
thiE 2 2R W21 F 7,964~ > | A HATEHR21T6~ 58 | 7,964~ ; 2 7]*#‘?9 Bt
kB4 oI s HRpARIop [ EN s LR HE e | B L E B ATE RE, 5
B113E4? 1 P4 » § 22 | BoeEgERy » @EHRE |28 5 RET Er#:'f"c’ i
B~ HriE~ o 3 W13 ho » BT
E3720p 42 323 5
B i+ ’#%ﬂ A D% B 2
L Xp AREI2&£107 1
Bﬂgigﬁq-iglg’j‘" -2
2 R4 pop ko R
T R ATE 6,528
WA ([HREAFTREGREAER | R L 4o 3742 B 095 4,100 | 7 Faoard H2852,0

M~ ; % i}uaw & Ep
HIANPES [F O SR VT

%+zRA




(\ER)

& ’:;:;»&,15%&;;9 A1
& T p ARI2#£107 1
Bi&igﬁ;ﬁ‘ﬁ\'j\;‘ -2

© EBE 2K R
VA R T4 8, 448

rLE g —‘%‘r'}_ 2,816 ~ &
S

LA 'F)wﬁh 7

TS | FYBREARAITER | R A A FTERTET,000 | 55 FAor 274 2357785
235785~ > 2 p A I3 | ~ ; arjﬁzf%’i Lapdpins |~ 2 rjh%:{»” B 3 e
EIP 2P AT FHEP | FATE 23047 555 | AR BATE W6, 9127 &
koo FeE L0t R 2 | T B EBERLE S FEAS FAEEER S BL G
‘\.,;53\1?«]112&10”1 %*im
Ard R ER AL AL
?av(SJEf 2Eopak o R
& RS RTE 6, 912
FEE O |FEERLAREAMET | RA Ao ATE 8,600~ 5 | FEE 4o RTE 25, 64
285,643~ > 2 p A ®11 Arj-&#:-'ﬁ B FIEPIRA E | 3R R R4V B PN
34’14‘919%&,«?5%@?’&7 AT R2B6 S FEE B | A EHITE RTS8~ L R
Wb FeE L0 E 2 Al | R FEHAF %3 EHEE S B LS BER
Ao p AELI2£100 1 &
pAz: 7 R R AL D
v HTIE 2B Pk R
TR ATE 68
7w FRERBETREIER | AL o i 352,100 F 741374 956, 16
9%6,160~ > 2 p A ®IL | ~; iﬁ&#«w LA (0 2 rj-&a*% ARG E R
3EI27 31 pA=djFthp | M FHATLRIO0~ 5 F & |~ FHATEHL 88075
koo g E LB E 2| BRBERLE S FBRAS RAGEBEER BB
A X p AELI2#1170 2 T
6p Az E7 R A A
A% %82 op gk
FrP AR L R2, 88
0~
TR FEARLAREFTER | R A Ao FTE R2107 5 2 | T A Ao A7 4 RG4L
641~ > % p A FI113#3 ﬁfaa‘%’ﬂ Lrpdpiss iz | 2 ffuﬁ‘»’ﬂ KoL B BT L AP
9213%1}%1’%"&1 ak ’#% FMERTAZFEFTAELEF|FDATLERIO~E AL
£ LR fIL & 6 WIERE PR B BT
‘A\WIHZEIO’g 194\:‘1%
ZEBAH AL 2 5955
2 pao B EAR
234 19~
OEIEE L A ET Y
Bl | AR |

i
+
>k
>my




(\ER)

| T 100/1951
2 SN 220/1951
3 W Eis 300/1951
4 PRSI S e e I S SE N 8 R ES 340/1951
5 HE 440/1951
6 ! 360/1951
7 FELD 40/1951
8 ERTSS 150/1951
9 FERS RN 1/1951
it 4 =
2, EFEF | Y AT | A AEBRLPI09F11 | RS L ERAE BLI2E107 1
Bz |48 =8 [24p A2 11289730p 2 |pAcE " fpd g sz 2§
b P | 3G BEARE AL L2 3§ F | FF
* PR 1 [2E50: x L2 1128 R
% miE [HEs0 c iR a3 2111 | Y 4R Bixd * 200 f/12
(F* ) £ [12# ¢ 4R H496,0 | » x& L10% 0 485~ 1 B =
B0Axd * 2B A fixd ¥ | k]
HEMBEY (R34BE» xT
P R34B ) /126
P x# 510% 0 445~ 1 B
[ 9 |
AR EAL P 109E 129 | Aazn ek p 1128107 1
3P A3 112#9230p L8 | p & 2 Apgitaes 2 2§18
MAng e k2 2 3@ |4
E N A 109 [rES o kT m]12E Y
£ 110# ¢ 4R HA4F4 [ 3FE Bxd Y 2R aFH/120 x
60~xd * 2 m fixd * | & L5% 4485 1 B =]
B (1429/365) & x & 4
Bt & £ + 2 111& ~ 1125
YR 456,080 x} ¢
d G fExd R (1427
3/365) & x& &5% > 4¥5 »
R |
¥ d A O 4o B 57| 138560~ 3,840~
O% OO | FAINA »
#00055 63 4,107~ [44,160x10x | 1,920~ [46, 080x10+12x5%=

#ttR




(\ER)

& # 10 % | (1+29/365)x5%+46, 080x10 | 1, 920 ~
s ae | x(14273/365)x5%=64, 10
7]
$ip |4 O|amm e 2857, 2324 8, 448 %
O% OO |mBme »
0005, | & ff 22T
A% 1 4H1,035 % [44, 160x22x | 4, 2245 [46, 080x22:12x5%-
(1+29/365)x5%+46, 080x22 | 4, 224]
x(14273/365)x5%=140, 99
5]
PR | O |4 m e [39F1, 680~ 151,520~
O% QO |mC¥a >
#0005 | & /30T [ 1952 321 = [44, 160x30x | 5, 760 = [46, 080x30+12x5%
=2 e | (1429/365)x5%+46, 080x30 | 5, 760]
x(14273/365)x5%=192, 32
1]
g |45 Ol 4ot Mo | 4453, 9045 153, 056~
t2®- |OF00|ADimA -
W e o | #0008 |6 fE34T
Wy Soae |2197,964% [44,160x34x | 6,528 % [46, 080x34+12x5%-
For o4 (1+29/365)x5%+46, 080x34 | 6, 528]
(%44 x(14273/365)x5%=217, 96
& LaF 4]
FAr)
Wa g | &4 O e W | 5754, 4645 156,896~
0% OO0 | #E4 -
w0005 | & AradT -
D 282,071~ [44,160x44x | 8, 448 [ 46, 080x4d212x5%=
) (1+29/365)x5%+46, 080x44 | 8, 448]
x(14273/365)x5%=282, 07
1]
2 | A4 Ol 4o | ATH 165 153,824
OF OO |mFme »
#0005 | & #36 | 235785 % [44, 160x36x(1 | 6, 9125 [46, 080x36+12x5%=
= 2% |499/365)x5%146, 080x36x | 6, 912]
(1+273/365)x5%-230, 78
5]
Sk E |44 OB | 552 224 1,536~
0% 00| #1854 »
#00000% | & 4T > [ 255, 6435 [44, 160x4x(1 | 768 = [ 46, 080x4+12x5%=76
e 129/365)x5%+46, 080x4x(1 | 8]
+273/365)x5%=25, 643]
F%2 |49 Olawwmer 1955, 840 5, 760 =
OF OO |mGne »

%+ N\E




(\ER)

#0005 | & 15T (9% 6,160 % [ 44, 160x15x | 2,880~ [46, 080x15+12x5%=
s e | (1429/365)x5%+H46, 080x15 | 2,880]
x(1+273/365)x5%=96, 16
0]
A s |42 Ol 4ot Ber |1, 3065 38~

2 2 |OROO| AHEmA
(% i | #00000% | & 4£0. 1
BEQA A& 4 Nk

641 =~ [ 44,160x0. 1x(1+2 | 19 =~ [ 46, 080x0. 1+12x5%=1
9/365)x5%+46, 080x0. 1x(1 | 9]
+273/365)x5%=641]

F+HL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81號
原      告  長久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俊宏
訴訟代理人  李麗卿
被      告  黃定  
            黃美榛
兼上一人訴
訟代理人    林宗賢
            楊𤆬治
            曹建邦
            許嘉真
上六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沈柏亘律師
被      告  范守民
            范守筠
兼上二人訴
訟代理人    范守忠
被      告  林建文（原名曹建文）
            林鳳妹
            曹建國
            雷欣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定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十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二、被告黃美榛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二十二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三、被告楊𤆬治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三十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四、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三十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五、被告林宗賢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四十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六、被告范守筠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三十六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七、被告許嘉真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八、被告雷欣恩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十五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九、被告范守民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零點一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十、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
十一、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十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陸萬元為被告黃定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定如以新臺幣貳佰貳拾柒萬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黃美榛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美榛如以新臺幣肆佰玖拾玖萬肆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貳拾柒萬元為被告楊𤆬治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楊𤆬治如以新臺幣陸佰捌拾壹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伍拾柒萬參仟元為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如以新臺幣柒佰柒拾壹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參拾參萬元為被告林宗賢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林宗賢如以新臺幣玖佰玖拾捌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本判決第六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柒拾參萬元為被告范守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范守筠如以新臺幣捌佰壹拾柒萬貳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九、本判決第七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萬參仟元為被告許嘉真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許嘉真如以新臺幣玖拾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本判決第八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壹拾參萬伍仟元為被告雷欣恩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雷欣恩如以新臺幣參佰肆拾萬零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一、本判決第九項，於原告以新臺幣捌仟元為被告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范守民如以新臺幣貳萬貳仟柒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二、本判決第十項，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一所示原告供擔保欄之金額，為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如各以附表一所
　　　　示被告供擔保欄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二十三、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主張其為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請求排除其土地上之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范守忠無權占有之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收回系爭土地並追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嗣原告於本院審理時，仍本於同一請求基礎事實，追加雷欣恩為被告，併請求雷欣恩拆除無權占有之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並給付不當得利，經核合於前開規定，爰予准許。
二、被告林鳳妹、林建文、曹建國、雷欣恩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4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范守忠（下分稱其姓名，合稱被告）等人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示）迄今，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詳如附表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地上物並騰空返還系爭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聲明：㈠黃定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萬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840元。㈡黃美榛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28萬7,2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8,448元。㈢楊𤆬治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39萬1,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1,520元。㈣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連帶給付原告44萬3,9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3,056元。㈤林宗賢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57萬4,4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6,896元。㈥范守筠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47萬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3,824元。㈦許嘉真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5萬2,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36元。㈧雷欣恩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1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19萬5,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760元。㈨范守民、范守忠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連帶給付原告1,3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8元。
二、被告答辯：
　㈠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林宗賢、許嘉真以：
　⒈其等所有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均係日治時代經當時日本軍政府同意自費興建之簡易宿舍，建成於30至40年間，當時系爭土地所有人早知該等建物逾越系爭土地情形，然未提出異議。爾後國軍接收日本軍政府軍機土地後，為擴大聯勤六一兵工廠範圍，遂徵購民間土地，惟當時陸軍司令部僅與土地所有權人「鄭鄔燕」辦理土地點交，其上建物卻漏未辦理。迨至88年間，聯合勤務總司令部（下稱聯勤總部）對當時前開地上物所有權人提起拆屋還地之訴(本院88年度重訴字第159號)，嗣經雙方和解，同意以定期支付租金保持現況。其等則陸續自前手繼受前開地上物。
　⒉其等自前手接受前開地上物之認知，均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地上物使用土地，且前開地上物建造時逾越占用系爭土地迄今已逾60年，在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其等未曾受到系爭土地所有人異議。88年聯勤總部提起拆屋還地訴訟和解後，被告等人更確信已向國家承租基地，主觀上顯非因故意或過失逾越系爭土地地界，原告受讓系爭土地亦應受民法第796條拘束，或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不得請求除去前開地上物。
　⒊前開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部分，歷時甚久，其等暨前手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使用他人土地居住於上，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69條及770條，其等暨前手占有系爭土地已逾20年，已時效取得地上權，為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⒋系爭土地形狀不規則，於面向東新街最深深度僅1,150公分，如用以興建建物出售，條件似不優渥。又依原告提出之卓培煙建築師事務所說明書、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證明書可見，系爭土地係畸零地，須與相鄰土地合併使用，始能興建第三種住宅，然原告前於調解及審理程序表明無法取得其他公有地，是縱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亦無法作為建築使用。如許原告請求其等拆屋還地，將造成房屋全部無法對外聯絡，其等勢須另訴主張民法第787條袋地通行權，將使系爭土地使用上不具效率。是原告行使本件拆屋還地之權利，不能充分利用系爭土地而獲得利益，自己所得利益極少，破壞其等居住多年房屋損失甚大，有民法第148條權利濫用情形，應不得行使等語，資為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㈡范守忠、范守民、范守筠以：
　⒈被告范守忠及范守民各有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僅門牌號碼相同，附圖所測得系爭土地上編號H部分地上物，屬范守民之建物，又范守民之建物前經地政機關於88年間測量結果，並未占用到系爭土地，附圖之正確性存疑。另范守民如附圖編號H部分所示地上物，為房屋主體之重要支柱，如經拆除將影響結構安全，致生坍塌風險，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及第796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不得請求拆除。
　⒉其餘答辯要旨同㈠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㈢林建文、林鳳妹以：自林建文之父親即林鳳妹之配偶即訴外人曹德華（業於99年間歿）買受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街000號房屋後，全家人即共同居住至今，有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基地，並繳納租金等語。
　㈢曹建國、雷欣恩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就本件訴訟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09年12月3日因買賣登記取得系爭土地，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有土地登記謄本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2頁），應堪認定。原告雖主張其於109年11月24日買賣系爭土地時，即取得土地所有權云云，然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民法第7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原告前開主張，並非可採。又原告主張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時，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示，有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買賣契約書、建築改良物買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2至39、41、91、354至369頁、本院卷三第31至37頁），並經本院通知兩造與地政機關，會同至現場勘驗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附圖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6至278、卷二第55至61頁），堪信為實。又原告主張范守忠與范守民共同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如附圖編號H所示部分系爭土地，然為范守忠所否認，原告固提出范守忠之房屋稅籍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0頁），惟細繹該證明書與前開范守民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內容，可知二者稅籍編號不同、房屋面積不同，及持分均為全部，又參以門牌為臺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有2處大門，有現場照片可按（見本院卷三第39頁），及范守民、范守忠乃分向不同人買受房屋，並各向國有財產署承租房屋坐落基地，亦有契稅繳納證明書、國有基地租賃契約可按（見本院卷三第31至37頁），足認范守民、范守忠之房屋個別，僅共用門牌，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至范守民主張其前於88年間地政機關測量結果，其房屋並未占用系爭土地云云，固提出複丈成果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57頁），然該成果圖為10幾年前之測量結果，難憑該圖即認該次之測量標的即與附圖所示房屋現狀完全同一，尚難據以為有利於范守民之認定。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房屋之拆除為一種事實上之處分，未保存登記不動產之受讓人，法律上雖未取得所有權，但仍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而有拆屋之權能。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甚明。是所有人就其所有物遭他人無權占有，而行使前開規定之物上請求權，即應就其為物之所有權人，及該物為他人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占有人對物所有權存在及占用事實無爭執，則應由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原告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經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時，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應由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就占用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固主張其等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原告不得請求其等拆除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云云，然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然所謂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係指土地所有人或其他有利用土地權利之人在其自己土地建築房屋，倘建築房屋之初，尚非土地所有人或其他有利用土地權利之人，應屬單純之「無權占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796條之立法理由：「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遇有逾越疆界之時，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應即提出異議，阻止動工興修。若不即時提出異議，俟該建築完成後，始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則土地所有人未免損失過鉅，姑無論鄰地所有人是否存心破壞，有意為難，而於社會經濟，亦必大受影響，故為法所不許」等語，是民法第796條所謂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疆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者，係指鄰地所有人於土地被越界建築當時，明知而不即時反對，不得於事後請求拆除建築物而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主張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者，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表三所示建物，均因買賣而繼受他人，並非自行建築，又自始均非鄰地所有權人，乃於88年間始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鄰地，業如前述，自與前述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所定要件不合，而無適用該條項規定之餘地，又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僅泛言應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然並未說明有如何之法律漏洞，而得為該條項規定相同處理之情況，自亦無類推適用該條項規定之餘地。是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前揭主張，並非可採。至范守筠、范守民另主張法院得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規定，免其等拆屋還地云云，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范守筠、范守民均非系爭土地之鄰地所有權人，亦非建築房屋者，核與該條項要件不合，其等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㈣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固又主張其等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已時效取得地上權，屬有權占有云云，然：按時效取得所有權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民法第772條、769、770條固定有明文。惟按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條及第770條之規定，僅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而已，並非即取得地上權，在其未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之前，自不能本於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有所主張而認其非無權占有（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70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並無登記為地上權人，此觀土地登記謄本即明（見本院卷一第22頁），則其等自不得據以主張有權占有系爭土地，前開所辯並非可採。
　㈤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又主張原告本件對其等拆屋還地之權利行使，不能充分利用系爭土地而獲得利益，自己所得利益極少，破壞其等居住多年房屋損失甚大，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原告應不得對其等為該權利之行使云云。然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稱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係指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為目的之情形而言，若為自己之利益而行使，縱於他人之利益不無損害，然既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無該條之適用（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人之地位排除系爭土地之侵害，請求被告將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地上物部分拆除，並將占用範圍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堪認係為維護系爭土地所有權完整性而為訴訟上權利之行使，難認有權利濫用情事。
　㈥綜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將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三所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洵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前開相同規定，請求范守忠拆除占用土地如附表三所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㈦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被告等人既無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依據，因占有系爭土地致原告無法使用、收益，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原告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之；土地法第97條定有明文；而上揭法條規定依同法第105條所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情形亦準用之。而所謂土地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則為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所明定。又土地法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雖規定，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又所謂「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乃指房屋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非謂所有租賃房屋之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十計算之，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855號、68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109、110年度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萬4,160元，111、112年度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萬6,080元，而本院審酌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使用方式，及系爭土地周遭交通、學區、商店等生活便利性情狀（詳GOOGLE地圖），認以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是原告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給付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計算詳如附表三所示），洵屬有據。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及請求范守忠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179條規定，請求：㈠黃定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㈡黃美榛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㈢楊𤆬治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㈣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㈤林宗賢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㈥范守筠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㈦許嘉真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㈧雷欣恩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1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㈨范守民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㈩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給付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能准許。　
五、原告勝訴部分，原告與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定相當擔保金額為林建文、林鳳妹、曹建國、雷欣恩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附表一：被告金錢給付內容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之擔保
		被告

		給付內容（利息起算日為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原告供擔保

		被告供擔保



		黃定

		黃定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4,107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1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2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2萬2,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40元為被告黃定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黃定如以新臺幣6萬4,107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黃美榛

		黃美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萬1,035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2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4,224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4萬7,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408元為黃美榛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黃定如以新臺幣14萬1,03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4,2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楊𤆬治

		楊𤆬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萬2,321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3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5,76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6萬4,2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20元為楊𤆬治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楊𤆬治如以新臺幣19萬2,32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5,7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曹建邦
曹建國
林建文
林鳳妹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1萬7,964元，及曹建邦、林鳳妹均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曹建國、林建文均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4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6,52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7萬3,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176元為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如以新臺幣21萬7,964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52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林宗賢

		林宗賢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萬2,07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5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8,44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9萬4,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816元為林宗賢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林宗賢如以新臺幣28萬2,07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8,44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范守筠

		范守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萬785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6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6,912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7萬7,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304元為范守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范守筠如以新臺幣23萬78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9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許嘉真

		許嘉真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5,64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7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76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8,6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56元為許嘉真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許嘉真如以新臺幣2萬5,643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7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雷欣恩

		雷欣恩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萬6,16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1月26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8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2,88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3萬2,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960元為雷欣恩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雷欣恩如以新臺幣9萬6,16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8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范守民

		范守民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4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9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21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7元為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范守民如以新臺幣64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被告

		比例



		1

		黃定

		100/1951



		2

		黃美榛

		220/1951



		3

		楊𤆬治

		300/1951



		4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

		340/1951



		5

		林宗賢

		440/1951



		6

		范守筠

		360/1951



		7

		許嘉真

		40/1951



		8

		雷欣恩

		150/1951



		9

		范守民

		1/1951







　
附表三
		被告

		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即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門牌)

		占用系爭土地位置及面積

		原告主張被告自109年11月24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依系爭土地111年、112年申報地價4萬6,08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34個月（原34個月又7日，僅請求34個月）/12個月x年息10%，4捨5入至個位數】

		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10月1日起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12年度申報地價x占用土地面積/12月x年息10%，4捨5入至個位數】





		


		


		


		本院認定被告自109年12月3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09年、110年申報地價4萬4,16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1+29/365)年x年息5%+系爭土地111年、112年申報地價4萬6,08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1+273/365)年x年息5%，4捨5入至個位】

		本院認定被告自112年10月1日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12年申報地價x占用土地面積/12月x年息5%，4捨5入至個位】



		黃定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

		13萬560元

		3,840元



		


		


		


		6萬4,107元【44,160x10x(1+29/365)x5%+46,080x10x(1+273/365)x5%=64,107】

		1,920元【46,080x10÷12x5%=1,920元



		黃美榛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

		28萬7,232元





		8,448元



		


		


		


		14萬1,035元【44,160x22x(1+29/365)x5%+46,080x22x(1+273/365)x5%=140,995】

		4,224元【46,080x22÷12x5%=4,224】



		楊𤆬治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

		39萬1,680元

		1萬1,520元



		


		


		


		19萬2,321元【44,160x30x(1+29/365)x5%+46,080x30x(1+273/365)x5%=192,321】

		5,760元【46,080x30÷12x5%=5,760】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公同共有（給付金錢為連帶債務）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

		44萬3,904元

		1萬3,056元



		


		


		


		21萬7,964元【44,160x34x(1+29/365)x5%+46,080x34x(1+273/365)x5%=217,964】

		6,528元【46,080x34÷12x5%=6,528】



		林宗賢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



		57萬4,464元

		1萬6,896元



		


		


		


		28萬2,071元【44,160x44x(1+29/365)x5%+46,080x44x(1+273/365)x5%=282,071】

		8,448元【46,080x44÷12x5%=8,448】



		范守筠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

		47萬16元

		1萬3,824元



		


		


		


		23萬785元【44,160x36x(1+29/365)x5%+46,080x36x(1+273/365)x5%=230,785】

		6,912元【46,080x36÷12x5%=6,912】



		許嘉真

		臺北市○○區○○街00000號

		如附圖所示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

		5萬2,224元

		1,536元



		


		


		


		2萬5,643元【44,160x4x(1+29/365)x5%+46,080x4x(1+273/365)x5%=25,643】

		768元【46,080x4÷12x5%=768】



		雷欣恩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G部分，面積15平方公尺

		19萬5,840元

		5,760元



		


		


		


		9萬6,160元【44,160x15x(1+29/365)x5%+46,080x15x(1+273/365)x5%=96,160】

		2,880元【46,080x15÷12x5%=2,880】



		范守民、范守忠（原告主張2人金錢給付為連帶債務，本院認係僅范守民為地上物所有權人，並負金錢給付義務）

		臺北市○○區○○街00000號

		如附圖所示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

		1,306元

		38元



		


		


		


		641元【44,160x0.1x(1+29/365)x5%+46,080x0.1x(1+273/365)x5%=641】

		19元【46,080x0.1÷12x5%=19】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81號

原      告  長久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俊宏

訴訟代理人  李麗卿

被      告  黃定  

            黃美榛

兼上一人訴

訟代理人    林宗賢

            楊𤆬治

            曹建邦

            許嘉真

上六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沈柏亘律師

被      告  范守民

            范守筠

兼上二人訴

訟代理人    范守忠

被      告  林建文（原名曹建文）

            林鳳妹

            曹建國

            雷欣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定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

    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十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

    返還土地予原告。

二、被告黃美榛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二十二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三、被告楊𤆬治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三十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

    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四、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坐落臺北市○○區

    ○○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三十四

    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五、被告林宗賢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四十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六、被告范守筠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三十六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七、被告許嘉真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

    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八、被告雷欣恩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十五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

    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九、被告范守民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零點一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十、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

    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應給付原

    告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

十一、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

      、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

      范守民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十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陸萬元為被告黃定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定如以新臺幣貳佰貳拾柒萬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黃

      美榛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美榛如以新臺幣肆佰

      玖拾玖萬肆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貳拾柒萬元為被告楊

      𤆬治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楊𤆬治如以新臺幣陸佰

      捌拾壹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伍拾柒萬參仟元為被

      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如以新臺幣柒

      佰柒拾壹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參拾參萬元為被告林

      宗賢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林宗賢如以新臺幣玖佰

      玖拾捌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本判決第六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柒拾參萬元為被告范

      守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范守筠如以新臺幣捌佰

      壹拾柒萬貳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九、本判決第七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萬參仟元為被告許嘉

      真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許嘉真如以新臺幣玖拾萬

      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本判決第八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壹拾參萬伍仟元為被

      告雷欣恩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雷欣恩如以新臺幣

      參佰肆拾萬零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一、本判決第九項，於原告以新臺幣捌仟元為被告范守民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范守民如以新臺幣貳萬貳仟

        柒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二、本判決第十項，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一所示原告供擔保欄

        之金額，為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

        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

        恩、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定、黃美榛

        、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

        、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如各以附表一所

　　　　示被告供擔保欄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二十三、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

    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主張其為坐落臺北市○○區○

    ○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請求排除其

    土地上之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

    、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范守忠無權

    占有之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收回系爭土地並追償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嗣原告於本院審理時，仍本於同一請求基礎

    事實，追加雷欣恩為被告，併請求雷欣恩拆除無權占有之系

    爭土地上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並給付

    不當得利，經核合於前開規定，爰予准許。

二、被告林鳳妹、林建文、曹建國、雷欣恩經合法通知，均未於

    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

    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4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

    時，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

    、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范

    守忠（下分稱其姓名，合稱被告）等人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

    處分權之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

    示）迄今，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申報地價年息

    10%計算，詳如附表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

    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地上物並騰空返還系爭土

    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聲明：㈠黃定應將坐

    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之地

    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13萬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

    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840元。㈡黃美榛應將坐落系爭土

    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28萬7,232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8,448元。㈢楊𤆬治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

    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

    告。及應給付原告39萬1,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

    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1,520元。㈣曹建

    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

    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

    土地予原告。及應連帶給付原告44萬3,904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

    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3,0

    56元。㈤林宗賢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

    面積4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

    應給付原告57萬4,4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

    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6,896元。㈥范守筠應將

    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之

    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47萬1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

    給付原告1萬3,824元。㈦許嘉真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

    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

    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5萬2,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

    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36元。㈧

    雷欣恩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15

    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

    原告19萬5,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

    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760元。㈨范守民、范守忠應將坐

    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之地

    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連帶給付原告1,30

    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

    月給付原告38元。

二、被告答辯：

　㈠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林宗賢、許嘉真以：

　⒈其等所有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均係日治時代經當時日本軍

    政府同意自費興建之簡易宿舍，建成於30至40年間，當時系

    爭土地所有人早知該等建物逾越系爭土地情形，然未提出異

    議。爾後國軍接收日本軍政府軍機土地後，為擴大聯勤六一

    兵工廠範圍，遂徵購民間土地，惟當時陸軍司令部僅與土地

    所有權人「鄭鄔燕」辦理土地點交，其上建物卻漏未辦理。

    迨至88年間，聯合勤務總司令部（下稱聯勤總部）對當時前

    開地上物所有權人提起拆屋還地之訴(本院88年度重訴字第1

    59號)，嗣經雙方和解，同意以定期支付租金保持現況。其

    等則陸續自前手繼受前開地上物。

　⒉其等自前手接受前開地上物之認知，均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地上物使用土地，且前開地上物建造時逾越占用系爭土地迄

    今已逾60年，在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其等未曾受

    到系爭土地所有人異議。88年聯勤總部提起拆屋還地訴訟和

    解後，被告等人更確信已向國家承租基地，主觀上顯非因故

    意或過失逾越系爭土地地界，原告受讓系爭土地亦應受民法

    第796條拘束，或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不得請求除去前開

    地上物。

　⒊前開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部分，歷時甚久，其等暨前手係以

    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使用他人土地居住於上，依民法第772

    條準用同法第769條及770條，其等暨前手占有系爭土地已逾

    20年，已時效取得地上權，為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⒋系爭土地形狀不規則，於面向東新街最深深度僅1,150公分，

    如用以興建建物出售，條件似不優渥。又依原告提出之卓培

    煙建築師事務所說明書、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證明書可見

    ，系爭土地係畸零地，須與相鄰土地合併使用，始能興建第

    三種住宅，然原告前於調解及審理程序表明無法取得其他公

    有地，是縱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亦無法作為建築使用。如許

    原告請求其等拆屋還地，將造成房屋全部無法對外聯絡，其

    等勢須另訴主張民法第787條袋地通行權，將使系爭土地使

    用上不具效率。是原告行使本件拆屋還地之權利，不能充分

    利用系爭土地而獲得利益，自己所得利益極少，破壞其等居

    住多年房屋損失甚大，有民法第148條權利濫用情形，應不

    得行使等語，資為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免為假執行。

　㈡范守忠、范守民、范守筠以：

　⒈被告范守忠及范守民各有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僅門牌號碼

    相同，附圖所測得系爭土地上編號H部分地上物，屬范守民

    之建物，又范守民之建物前經地政機關於88年間測量結果，

    並未占用到系爭土地，附圖之正確性存疑。另范守民如附圖

    編號H部分所示地上物，為房屋主體之重要支柱，如經拆除

    將影響結構安全，致生坍塌風險，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及

    第796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不得請求拆除。

　⒉其餘答辯要旨同㈠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㈢林建文、林鳳妹以：自林建文之父親即林鳳妹之配偶即訴外

    人曹德華（業於99年間歿）買受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街

    000號房屋後，全家人即共同居住至今，有向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承租基地，並繳納租金等語。

　㈢曹建國、雷欣恩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就本件訴訟亦未提

    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09年12月3日因買賣登記取得系爭土地，為系爭土地

    所有權人，有土地登記謄本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2頁），應

    堪認定。原告雖主張其於109年11月24日買賣系爭土地時，

    即取得土地所有權云云，然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

    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民法第75

    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原告前開主張，並非可採。又原告主

    張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

    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於原告

    取得系爭土地時，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未

    保存登記建物）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示，有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買賣契約書、建築改良

    物買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戶籍謄本等

    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2至39、41、91、354至369頁、

    本院卷三第31至37頁），並經本院通知兩造與地政機關，會

    同至現場勘驗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附圖可憑（見本院卷一

    第276至278、卷二第55至61頁），堪信為實。又原告主張范

    守忠與范守民共同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門牌號碼臺北

    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如附圖編號H所示部分系爭土

    地，然為范守忠所否認，原告固提出范守忠之房屋稅籍證明

    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0頁），惟細繹該證明書與前開范守

    民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內容，可知二者稅籍編號不同、房屋面

    積不同，及持分均為全部，又參以門牌為臺北市○○區○○街00

    0○0號房屋有2處大門，有現場照片可按（見本院卷三第39頁

    ），及范守民、范守忠乃分向不同人買受房屋，並各向國有

    財產署承租房屋坐落基地，亦有契稅繳納證明書、國有基地

    租賃契約可按（見本院卷三第31至37頁），足認范守民、范

    守忠之房屋個別，僅共用門牌，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

    至范守民主張其前於88年間地政機關測量結果，其房屋並未

    占用系爭土地云云，固提出複丈成果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

    157頁），然該成果圖為10幾年前之測量結果，難憑該圖即

    認該次之測量標的即與附圖所示房屋現狀完全同一，尚難據

    以為有利於范守民之認定。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房屋

    之拆除為一種事實上之處分，未保存登記不動產之受讓人，

    法律上雖未取得所有權，但仍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而有拆

    屋之權能。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甚明。是所有人

    就其所有物遭他人無權占有，而行使前開規定之物上請求權

    ，即應就其為物之所有權人，及該物為他人占有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如占有人對物所有權存在及占用事實無爭執，則

    應由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原告為系爭

    土地所有權人，經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

    、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

    守民等人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時，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

    權之地上物（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

    及附圖所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應由黃定、黃美榛、楊

    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

    、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就占用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

    、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固主張其等如附表三所

    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

    項規定，原告不得請求其等拆除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云云

    ，然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

    ，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

    變更其房屋，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然所謂土地

    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係指土地所有人或其他有利用土

    地權利之人在其自己土地建築房屋，倘建築房屋之初，尚非

    土地所有人或其他有利用土地權利之人，應屬單純之「無權

    占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44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按民法第796條之立法理由：「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遇

    有逾越疆界之時，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應即提出異議，

    阻止動工興修。若不即時提出異議，俟該建築完成後，始請

    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則土地所有人未免損失過鉅，姑無

    論鄰地所有人是否存心破壞，有意為難，而於社會經濟，亦

    必大受影響，故為法所不許」等語，是民法第796條所謂土

    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疆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

    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者，係指鄰地

    所有人於土地被越界建築當時，明知而不即時反對，不得於

    事後請求拆除建築物而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938號

    判決意旨參照）。另主張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

    議者，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

    第9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

    真、范守民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表三所示建物，均因買

    賣而繼受他人，並非自行建築，又自始均非鄰地所有權人，

    乃於88年間始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鄰地，業如前述，自

    與前述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所定要件不合，而無適用該條

    項規定之餘地，又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

    、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僅泛

    言應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然並未說明有如何之

    法律漏洞，而得為該條項規定相同處理之情況，自亦無類推

    適用該條項規定之餘地。是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

    、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

    守民前揭主張，並非可採。至范守筠、范守民另主張法院得

    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規定，免其等拆屋還地云云，按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

    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

    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民

    法第796條之1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范守筠、范守民均非系

    爭土地之鄰地所有權人，亦非建築房屋者，核與該條項要件

    不合，其等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㈣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

    、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固又主張其等如附表三

    所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已時效取得地上權，屬有權占有

    云云，然：按時效取得所有權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

    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以所有之意思

    ，2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

    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公然、繼

    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

    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民法第772條、769、770條固定

    有明文。惟按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條及第770條之規定，

    僅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而已，並非即取得地上權，在其未

    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之前，自不能本於地上權之法律關係，

    向土地所有人有所主張而認其非無權占有（最高法院89年度

    台上字第1370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黃定、黃美榛、楊

    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

    、許嘉真、范守民並無登記為地上權人，此觀土地登記謄本

    即明（見本院卷一第22頁），則其等自不得據以主張有權占

    有系爭土地，前開所辯並非可採。

　㈤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

    、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又主張原告本件對其等

    拆屋還地之權利行使，不能充分利用系爭土地而獲得利益，

    自己所得利益極少，破壞其等居住多年房屋損失甚大，違反

    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原告應不得對其等為該權利之行使

    云云。然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

    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稱權利之

    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係指行使權利，專以

    損害他為目的之情形而言，若為自己之利益而行使，縱於他

    人之利益不無損害，然既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無該

    條之適用（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要旨參照）

    。本件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人之地位排除系爭土地之侵害

    ，請求被告將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地上物部分拆除，並將占

    用範圍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堪認係為維護系爭土地所有權完

    整性而為訴訟上權利之行使，難認有權利濫用情事。

　㈥綜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定

    、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

    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將占用系爭土地如

    附表三所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洵屬有

    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前開相同規定，請求范守忠拆除占

    用土地如附表三所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㈦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

    。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

    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

    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

    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被告等人既無使用系爭土地

    之正當依據，因占有系爭土地致原告無法使用、收益，而受

    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原告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

    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

    、范守民、雷欣恩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

    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

    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之；土

    地法第97條定有明文；而上揭法條規定依同法第105條所定

    ，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情形亦準用之。而所謂土地價額係

    指法定地價而言，則為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所明定。又土地

    法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

    定地價；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雖規定，舉辦規定地

    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

    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又所謂「申報總價

    年息百分之十為限」，乃指房屋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非謂

    所有租賃房屋之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十計算之，

    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

    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

    （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855號、68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109、110年度申報地價為每平

    方公尺4萬4,160元，111、112年度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

    萬6,080元，而本院審酌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

    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

    民、雷欣恩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使用方式，及系爭土地周遭

    交通、學區、商店等生活便利性情狀（詳GOOGLE地圖），認

    以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

    適當。是原告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

    、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

    欣恩給付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計算詳如附表三

    所示），洵屬有據。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及請求范守忠給付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179條

    規定，請求：㈠黃定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

    面積1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㈡

    黃美榛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2平方

    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㈢楊𤆬治應將

    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地上

    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㈣曹建邦、曹建國、林建

    文、林鳳妹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34

    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㈤林宗賢

    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之

    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㈥范守筠應將系爭土

    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

    ，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㈦許嘉真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

    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

    土地予原告。㈧雷欣恩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

    分面積1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㈨范守民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0.1平

    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㈩黃定、黃

    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

    、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給付如附表一所示給付

    內容欄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

    則無理由，不能准許。　

五、原告勝訴部分，原告與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林

    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

    准許之，並依職權定相當擔保金額為林建文、林鳳妹、曹建

    國、雷欣恩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

    之聲請已失所附麗，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附表一：被告金錢給付內容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之擔保

被告 給付內容（利息起算日為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原告供擔保 被告供擔保 黃定 黃定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4,107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1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2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2萬2,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40元為被告黃定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黃定如以新臺幣6萬4,107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黃美榛 黃美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萬1,035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2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4,224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4萬7,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408元為黃美榛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黃定如以新臺幣14萬1,03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4,2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楊𤆬治 楊𤆬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萬2,321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3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5,76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6萬4,2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20元為楊𤆬治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楊𤆬治如以新臺幣19萬2,32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5,7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曹建邦 曹建國 林建文 林鳳妹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1萬7,964元，及曹建邦、林鳳妹均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曹建國、林建文均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4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6,52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7萬3,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176元為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如以新臺幣21萬7,964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52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林宗賢 林宗賢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萬2,07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5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8,44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9萬4,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816元為林宗賢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林宗賢如以新臺幣28萬2,07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8,44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范守筠 范守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萬785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6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6,912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7萬7,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304元為范守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范守筠如以新臺幣23萬78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9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許嘉真 許嘉真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5,64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7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76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8,6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56元為許嘉真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許嘉真如以新臺幣2萬5,643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7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雷欣恩 雷欣恩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萬6,16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1月26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8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2,88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3萬2,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960元為雷欣恩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雷欣恩如以新臺幣9萬6,16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8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范守民 范守民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4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9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21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7元為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范守民如以新臺幣64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被告 比例 1 黃定 100/1951 2 黃美榛 220/1951 3 楊𤆬治 300/1951 4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 340/1951 5 林宗賢 440/1951 6 范守筠 360/1951 7 許嘉真 40/1951 8 雷欣恩 150/1951 9 范守民 1/1951 

　

附表三

被告 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即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門牌) 占用系爭土地位置及面積 原告主張被告自109年11月24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依系爭土地111年、112年申報地價4萬6,08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34個月（原34個月又7日，僅請求34個月）/12個月x年息10%，4捨5入至個位數】 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10月1日起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12年度申報地價x占用土地面積/12月x年息10%，4捨5入至個位數】     本院認定被告自109年12月3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09年、110年申報地價4萬4,16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1+29/365)年x年息5%+系爭土地111年、112年申報地價4萬6,08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1+273/365)年x年息5%，4捨5入至個位】 本院認定被告自112年10月1日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12年申報地價x占用土地面積/12月x年息5%，4捨5入至個位】 黃定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 13萬560元 3,840元    6萬4,107元【44,160x10x(1+29/365)x5%+46,080x10x(1+273/365)x5%=64,107】 1,920元【46,080x10÷12x5%=1,920元 黃美榛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 28萬7,232元   8,448元    14萬1,035元【44,160x22x(1+29/365)x5%+46,080x22x(1+273/365)x5%=140,995】 4,224元【46,080x22÷12x5%=4,224】 楊𤆬治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 39萬1,680元 1萬1,520元    19萬2,321元【44,160x30x(1+29/365)x5%+46,080x30x(1+273/365)x5%=192,321】 5,760元【46,080x30÷12x5%=5,760】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公同共有（給付金錢為連帶債務）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 44萬3,904元 1萬3,056元    21萬7,964元【44,160x34x(1+29/365)x5%+46,080x34x(1+273/365)x5%=217,964】 6,528元【46,080x34÷12x5%=6,528】 林宗賢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  57萬4,464元 1萬6,896元    28萬2,071元【44,160x44x(1+29/365)x5%+46,080x44x(1+273/365)x5%=282,071】 8,448元【46,080x44÷12x5%=8,448】 范守筠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 47萬16元 1萬3,824元    23萬785元【44,160x36x(1+29/365)x5%+46,080x36x(1+273/365)x5%=230,785】 6,912元【46,080x36÷12x5%=6,912】 許嘉真 臺北市○○區○○街00000號 如附圖所示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 5萬2,224元 1,536元    2萬5,643元【44,160x4x(1+29/365)x5%+46,080x4x(1+273/365)x5%=25,643】 768元【46,080x4÷12x5%=768】 雷欣恩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G部分，面積15平方公尺 19萬5,840元 5,760元    9萬6,160元【44,160x15x(1+29/365)x5%+46,080x15x(1+273/365)x5%=96,160】 2,880元【46,080x15÷12x5%=2,880】 范守民、范守忠（原告主張2人金錢給付為連帶債務，本院認係僅范守民為地上物所有權人，並負金錢給付義務） 臺北市○○區○○街00000號 如附圖所示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 1,306元 38元    641元【44,160x0.1x(1+29/365)x5%+46,080x0.1x(1+273/365)x5%=641】 19元【46,080x0.1÷12x5%=19】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81號
原      告  長久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俊宏
訴訟代理人  李麗卿
被      告  黃定  
            黃美榛
兼上一人訴
訟代理人    林宗賢
            楊𤆬治
            曹建邦
            許嘉真
上六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沈柏亘律師
被      告  范守民
            范守筠
兼上二人訴
訟代理人    范守忠
被      告  林建文（原名曹建文）
            林鳳妹
            曹建國
            雷欣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定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十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二、被告黃美榛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二十二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三、被告楊𤆬治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三十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四、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三十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五、被告林宗賢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四十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六、被告范守筠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三十六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七、被告許嘉真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八、被告雷欣恩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十五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九、被告范守民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零點一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十、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
十一、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十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陸萬元為被告黃定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定如以新臺幣貳佰貳拾柒萬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黃美榛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美榛如以新臺幣肆佰玖拾玖萬肆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貳拾柒萬元為被告楊𤆬治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楊𤆬治如以新臺幣陸佰捌拾壹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伍拾柒萬參仟元為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如以新臺幣柒佰柒拾壹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參拾參萬元為被告林宗賢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林宗賢如以新臺幣玖佰玖拾捌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本判決第六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柒拾參萬元為被告范守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范守筠如以新臺幣捌佰壹拾柒萬貳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九、本判決第七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萬參仟元為被告許嘉真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許嘉真如以新臺幣玖拾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本判決第八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壹拾參萬伍仟元為被告雷欣恩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雷欣恩如以新臺幣參佰肆拾萬零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一、本判決第九項，於原告以新臺幣捌仟元為被告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范守民如以新臺幣貳萬貳仟柒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二、本判決第十項，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一所示原告供擔保欄之金額，為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如各以附表一所
　　　　示被告供擔保欄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二十三、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主張其為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請求排除其土地上之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范守忠無權占有之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收回系爭土地並追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嗣原告於本院審理時，仍本於同一請求基礎事實，追加雷欣恩為被告，併請求雷欣恩拆除無權占有之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並給付不當得利，經核合於前開規定，爰予准許。
二、被告林鳳妹、林建文、曹建國、雷欣恩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4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范守忠（下分稱其姓名，合稱被告）等人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示）迄今，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詳如附表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地上物並騰空返還系爭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聲明：㈠黃定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萬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840元。㈡黃美榛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28萬7,2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8,448元。㈢楊𤆬治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39萬1,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1,520元。㈣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連帶給付原告44萬3,9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3,056元。㈤林宗賢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57萬4,4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6,896元。㈥范守筠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47萬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3,824元。㈦許嘉真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5萬2,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36元。㈧雷欣恩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1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19萬5,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760元。㈨范守民、范守忠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連帶給付原告1,3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8元。
二、被告答辯：
　㈠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林宗賢、許嘉真以：
　⒈其等所有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均係日治時代經當時日本軍政府同意自費興建之簡易宿舍，建成於30至40年間，當時系爭土地所有人早知該等建物逾越系爭土地情形，然未提出異議。爾後國軍接收日本軍政府軍機土地後，為擴大聯勤六一兵工廠範圍，遂徵購民間土地，惟當時陸軍司令部僅與土地所有權人「鄭鄔燕」辦理土地點交，其上建物卻漏未辦理。迨至88年間，聯合勤務總司令部（下稱聯勤總部）對當時前開地上物所有權人提起拆屋還地之訴(本院88年度重訴字第159號)，嗣經雙方和解，同意以定期支付租金保持現況。其等則陸續自前手繼受前開地上物。
　⒉其等自前手接受前開地上物之認知，均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地上物使用土地，且前開地上物建造時逾越占用系爭土地迄今已逾60年，在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其等未曾受到系爭土地所有人異議。88年聯勤總部提起拆屋還地訴訟和解後，被告等人更確信已向國家承租基地，主觀上顯非因故意或過失逾越系爭土地地界，原告受讓系爭土地亦應受民法第796條拘束，或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不得請求除去前開地上物。
　⒊前開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部分，歷時甚久，其等暨前手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使用他人土地居住於上，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69條及770條，其等暨前手占有系爭土地已逾20年，已時效取得地上權，為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⒋系爭土地形狀不規則，於面向東新街最深深度僅1,150公分，如用以興建建物出售，條件似不優渥。又依原告提出之卓培煙建築師事務所說明書、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證明書可見，系爭土地係畸零地，須與相鄰土地合併使用，始能興建第三種住宅，然原告前於調解及審理程序表明無法取得其他公有地，是縱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亦無法作為建築使用。如許原告請求其等拆屋還地，將造成房屋全部無法對外聯絡，其等勢須另訴主張民法第787條袋地通行權，將使系爭土地使用上不具效率。是原告行使本件拆屋還地之權利，不能充分利用系爭土地而獲得利益，自己所得利益極少，破壞其等居住多年房屋損失甚大，有民法第148條權利濫用情形，應不得行使等語，資為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㈡范守忠、范守民、范守筠以：
　⒈被告范守忠及范守民各有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僅門牌號碼相同，附圖所測得系爭土地上編號H部分地上物，屬范守民之建物，又范守民之建物前經地政機關於88年間測量結果，並未占用到系爭土地，附圖之正確性存疑。另范守民如附圖編號H部分所示地上物，為房屋主體之重要支柱，如經拆除將影響結構安全，致生坍塌風險，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及第796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不得請求拆除。
　⒉其餘答辯要旨同㈠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㈢林建文、林鳳妹以：自林建文之父親即林鳳妹之配偶即訴外人曹德華（業於99年間歿）買受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街000號房屋後，全家人即共同居住至今，有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基地，並繳納租金等語。
　㈢曹建國、雷欣恩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就本件訴訟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09年12月3日因買賣登記取得系爭土地，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有土地登記謄本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2頁），應堪認定。原告雖主張其於109年11月24日買賣系爭土地時，即取得土地所有權云云，然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民法第7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原告前開主張，並非可採。又原告主張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時，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示，有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買賣契約書、建築改良物買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2至39、41、91、354至369頁、本院卷三第31至37頁），並經本院通知兩造與地政機關，會同至現場勘驗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附圖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6至278、卷二第55至61頁），堪信為實。又原告主張范守忠與范守民共同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如附圖編號H所示部分系爭土地，然為范守忠所否認，原告固提出范守忠之房屋稅籍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0頁），惟細繹該證明書與前開范守民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內容，可知二者稅籍編號不同、房屋面積不同，及持分均為全部，又參以門牌為臺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有2處大門，有現場照片可按（見本院卷三第39頁），及范守民、范守忠乃分向不同人買受房屋，並各向國有財產署承租房屋坐落基地，亦有契稅繳納證明書、國有基地租賃契約可按（見本院卷三第31至37頁），足認范守民、范守忠之房屋個別，僅共用門牌，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至范守民主張其前於88年間地政機關測量結果，其房屋並未占用系爭土地云云，固提出複丈成果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57頁），然該成果圖為10幾年前之測量結果，難憑該圖即認該次之測量標的即與附圖所示房屋現狀完全同一，尚難據以為有利於范守民之認定。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房屋之拆除為一種事實上之處分，未保存登記不動產之受讓人，法律上雖未取得所有權，但仍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而有拆屋之權能。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甚明。是所有人就其所有物遭他人無權占有，而行使前開規定之物上請求權，即應就其為物之所有權人，及該物為他人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占有人對物所有權存在及占用事實無爭執，則應由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原告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經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時，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應由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就占用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固主張其等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原告不得請求其等拆除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云云，然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然所謂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係指土地所有人或其他有利用土地權利之人在其自己土地建築房屋，倘建築房屋之初，尚非土地所有人或其他有利用土地權利之人，應屬單純之「無權占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796條之立法理由：「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遇有逾越疆界之時，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應即提出異議，阻止動工興修。若不即時提出異議，俟該建築完成後，始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則土地所有人未免損失過鉅，姑無論鄰地所有人是否存心破壞，有意為難，而於社會經濟，亦必大受影響，故為法所不許」等語，是民法第796條所謂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疆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者，係指鄰地所有人於土地被越界建築當時，明知而不即時反對，不得於事後請求拆除建築物而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主張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者，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表三所示建物，均因買賣而繼受他人，並非自行建築，又自始均非鄰地所有權人，乃於88年間始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鄰地，業如前述，自與前述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所定要件不合，而無適用該條項規定之餘地，又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僅泛言應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然並未說明有如何之法律漏洞，而得為該條項規定相同處理之情況，自亦無類推適用該條項規定之餘地。是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前揭主張，並非可採。至范守筠、范守民另主張法院得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規定，免其等拆屋還地云云，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范守筠、范守民均非系爭土地之鄰地所有權人，亦非建築房屋者，核與該條項要件不合，其等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㈣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固又主張其等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已時效取得地上權，屬有權占有云云，然：按時效取得所有權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民法第772條、769、770條固定有明文。惟按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條及第770條之規定，僅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而已，並非即取得地上權，在其未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之前，自不能本於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有所主張而認其非無權占有（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70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並無登記為地上權人，此觀土地登記謄本即明（見本院卷一第22頁），則其等自不得據以主張有權占有系爭土地，前開所辯並非可採。
　㈤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又主張原告本件對其等拆屋還地之權利行使，不能充分利用系爭土地而獲得利益，自己所得利益極少，破壞其等居住多年房屋損失甚大，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原告應不得對其等為該權利之行使云云。然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稱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係指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為目的之情形而言，若為自己之利益而行使，縱於他人之利益不無損害，然既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無該條之適用（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人之地位排除系爭土地之侵害，請求被告將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地上物部分拆除，並將占用範圍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堪認係為維護系爭土地所有權完整性而為訴訟上權利之行使，難認有權利濫用情事。
　㈥綜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將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三所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洵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前開相同規定，請求范守忠拆除占用土地如附表三所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㈦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被告等人既無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依據，因占有系爭土地致原告無法使用、收益，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原告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之；土地法第97條定有明文；而上揭法條規定依同法第105條所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情形亦準用之。而所謂土地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則為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所明定。又土地法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雖規定，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又所謂「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乃指房屋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非謂所有租賃房屋之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十計算之，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855號、68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109、110年度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萬4,160元，111、112年度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萬6,080元，而本院審酌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使用方式，及系爭土地周遭交通、學區、商店等生活便利性情狀（詳GOOGLE地圖），認以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是原告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給付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計算詳如附表三所示），洵屬有據。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及請求范守忠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179條規定，請求：㈠黃定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㈡黃美榛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㈢楊𤆬治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㈣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㈤林宗賢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㈥范守筠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㈦許嘉真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㈧雷欣恩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1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㈨范守民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㈩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給付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能准許。　
五、原告勝訴部分，原告與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定相當擔保金額為林建文、林鳳妹、曹建國、雷欣恩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附表一：被告金錢給付內容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之擔保
		被告

		給付內容（利息起算日為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原告供擔保

		被告供擔保



		黃定

		黃定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4,107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1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2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2萬2,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40元為被告黃定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黃定如以新臺幣6萬4,107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黃美榛

		黃美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萬1,035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2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4,224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4萬7,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408元為黃美榛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黃定如以新臺幣14萬1,03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4,2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楊𤆬治

		楊𤆬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萬2,321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3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5,76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6萬4,2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20元為楊𤆬治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楊𤆬治如以新臺幣19萬2,32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5,7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曹建邦
曹建國
林建文
林鳳妹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1萬7,964元，及曹建邦、林鳳妹均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曹建國、林建文均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4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6,52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7萬3,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176元為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如以新臺幣21萬7,964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52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林宗賢

		林宗賢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萬2,07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5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8,44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9萬4,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816元為林宗賢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林宗賢如以新臺幣28萬2,07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8,44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范守筠

		范守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萬785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6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6,912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7萬7,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304元為范守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范守筠如以新臺幣23萬78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9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許嘉真

		許嘉真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5,64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7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76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8,6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56元為許嘉真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許嘉真如以新臺幣2萬5,643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7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雷欣恩

		雷欣恩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萬6,16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1月26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8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2,88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3萬2,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960元為雷欣恩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雷欣恩如以新臺幣9萬6,16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8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范守民

		范守民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4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9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21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7元為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范守民如以新臺幣64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被告

		比例



		1

		黃定

		100/1951



		2

		黃美榛

		220/1951



		3

		楊𤆬治

		300/1951



		4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

		340/1951



		5

		林宗賢

		440/1951



		6

		范守筠

		360/1951



		7

		許嘉真

		40/1951



		8

		雷欣恩

		150/1951



		9

		范守民

		1/1951







　
附表三
		被告

		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即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門牌)

		占用系爭土地位置及面積

		原告主張被告自109年11月24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依系爭土地111年、112年申報地價4萬6,08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34個月（原34個月又7日，僅請求34個月）/12個月x年息10%，4捨5入至個位數】

		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10月1日起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12年度申報地價x占用土地面積/12月x年息10%，4捨5入至個位數】





		


		


		


		本院認定被告自109年12月3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09年、110年申報地價4萬4,16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1+29/365)年x年息5%+系爭土地111年、112年申報地價4萬6,08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1+273/365)年x年息5%，4捨5入至個位】

		本院認定被告自112年10月1日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12年申報地價x占用土地面積/12月x年息5%，4捨5入至個位】



		黃定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

		13萬560元

		3,840元



		


		


		


		6萬4,107元【44,160x10x(1+29/365)x5%+46,080x10x(1+273/365)x5%=64,107】

		1,920元【46,080x10÷12x5%=1,920元



		黃美榛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

		28萬7,232元





		8,448元



		


		


		


		14萬1,035元【44,160x22x(1+29/365)x5%+46,080x22x(1+273/365)x5%=140,995】

		4,224元【46,080x22÷12x5%=4,224】



		楊𤆬治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

		39萬1,680元

		1萬1,520元



		


		


		


		19萬2,321元【44,160x30x(1+29/365)x5%+46,080x30x(1+273/365)x5%=192,321】

		5,760元【46,080x30÷12x5%=5,760】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公同共有（給付金錢為連帶債務）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

		44萬3,904元

		1萬3,056元



		


		


		


		21萬7,964元【44,160x34x(1+29/365)x5%+46,080x34x(1+273/365)x5%=217,964】

		6,528元【46,080x34÷12x5%=6,528】



		林宗賢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



		57萬4,464元

		1萬6,896元



		


		


		


		28萬2,071元【44,160x44x(1+29/365)x5%+46,080x44x(1+273/365)x5%=282,071】

		8,448元【46,080x44÷12x5%=8,448】



		范守筠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

		47萬16元

		1萬3,824元



		


		


		


		23萬785元【44,160x36x(1+29/365)x5%+46,080x36x(1+273/365)x5%=230,785】

		6,912元【46,080x36÷12x5%=6,912】



		許嘉真

		臺北市○○區○○街00000號

		如附圖所示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

		5萬2,224元

		1,536元



		


		


		


		2萬5,643元【44,160x4x(1+29/365)x5%+46,080x4x(1+273/365)x5%=25,643】

		768元【46,080x4÷12x5%=768】



		雷欣恩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G部分，面積15平方公尺

		19萬5,840元

		5,760元



		


		


		


		9萬6,160元【44,160x15x(1+29/365)x5%+46,080x15x(1+273/365)x5%=96,160】

		2,880元【46,080x15÷12x5%=2,880】



		范守民、范守忠（原告主張2人金錢給付為連帶債務，本院認係僅范守民為地上物所有權人，並負金錢給付義務）

		臺北市○○區○○街00000號

		如附圖所示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

		1,306元

		38元



		


		


		


		641元【44,160x0.1x(1+29/365)x5%+46,080x0.1x(1+273/365)x5%=641】

		19元【46,080x0.1÷12x5%=19】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181號

原      告  長久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俊宏

訴訟代理人  李麗卿

被      告  黃定  

            黃美榛

兼上一人訴

訟代理人    林宗賢

            楊𤆬治

            曹建邦

            許嘉真

上六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沈柏亘律師

被      告  范守民

            范守筠

兼上二人訴

訟代理人    范守忠

被      告  林建文（原名曹建文）

            林鳳妹

            曹建國

            雷欣恩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定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十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二、被告黃美榛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二十二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三、被告楊𤆬治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三十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四、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三十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五、被告林宗賢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四十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六、被告范守筠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三十六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七、被告許嘉真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四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八、被告雷欣恩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十五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九、被告范守民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零點一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

十、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

十一、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二、訴訟費用由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按附表二所示比例負擔。

十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陸萬元為被告黃定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定如以新臺幣貳佰貳拾柒萬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黃美榛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美榛如以新臺幣肆佰玖拾玖萬肆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貳拾柒萬元為被告楊𤆬治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楊𤆬治如以新臺幣陸佰捌拾壹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六、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伍拾柒萬參仟元為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如以新臺幣柒佰柒拾壹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七、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參拾參萬元為被告林宗賢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林宗賢如以新臺幣玖佰玖拾捌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八、本判決第六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佰柒拾參萬元為被告范守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范守筠如以新臺幣捌佰壹拾柒萬貳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九、本判決第七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萬參仟元為被告許嘉真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許嘉真如以新臺幣玖拾萬捌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本判決第八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壹拾參萬伍仟元為被告雷欣恩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雷欣恩如以新臺幣參佰肆拾萬零伍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一、本判決第九項，於原告以新臺幣捌仟元為被告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范守民如以新臺幣貳萬貳仟柒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二十二、本判決第十項，於原告各以如附表一所示原告供擔保欄之金額，為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如各以附表一所

　　　　示被告供擔保欄之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二十三、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於起訴時主張其為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請求排除其土地上之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范守忠無權占有之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收回系爭土地並追償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嗣原告於本院審理時，仍本於同一請求基礎事實，追加雷欣恩為被告，併請求雷欣恩拆除無權占有之系爭土地上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騰空返還系爭土地，並給付不當得利，經核合於前開規定，爰予准許。

二、被告林鳳妹、林建文、曹建國、雷欣恩經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事由，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9年11月24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被告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范守忠（下分稱其姓名，合稱被告）等人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示）迄今，並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依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詳如附表三），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地上物並騰空返還系爭土地，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聲明：㈠黃定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萬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840元。㈡黃美榛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28萬7,23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8,448元。㈢楊𤆬治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39萬1,6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1,520元。㈣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連帶給付原告44萬3,9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3,056元。㈤林宗賢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57萬4,4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6,896元。㈥范守筠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47萬1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3,824元。㈦許嘉真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5萬2,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536元。㈧雷欣恩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1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給付原告19萬5,84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5,760元。㈨范守民、范守忠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及應連帶給付原告1,30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112年10月1日起至返還前開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8元。

二、被告答辯：

　㈠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林宗賢、許嘉真以：

　⒈其等所有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均係日治時代經當時日本軍政府同意自費興建之簡易宿舍，建成於30至40年間，當時系爭土地所有人早知該等建物逾越系爭土地情形，然未提出異議。爾後國軍接收日本軍政府軍機土地後，為擴大聯勤六一兵工廠範圍，遂徵購民間土地，惟當時陸軍司令部僅與土地所有權人「鄭鄔燕」辦理土地點交，其上建物卻漏未辦理。迨至88年間，聯合勤務總司令部（下稱聯勤總部）對當時前開地上物所有權人提起拆屋還地之訴(本院88年度重訴字第159號)，嗣經雙方和解，同意以定期支付租金保持現況。其等則陸續自前手繼受前開地上物。

　⒉其等自前手接受前開地上物之認知，均係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地上物使用土地，且前開地上物建造時逾越占用系爭土地迄今已逾60年，在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以前，其等未曾受到系爭土地所有人異議。88年聯勤總部提起拆屋還地訴訟和解後，被告等人更確信已向國家承租基地，主觀上顯非因故意或過失逾越系爭土地地界，原告受讓系爭土地亦應受民法第796條拘束，或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不得請求除去前開地上物。

　⒊前開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部分，歷時甚久，其等暨前手係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使用他人土地居住於上，依民法第772條準用同法第769條及770條，其等暨前手占有系爭土地已逾20年，已時效取得地上權，為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

　⒋系爭土地形狀不規則，於面向東新街最深深度僅1,150公分，如用以興建建物出售，條件似不優渥。又依原告提出之卓培煙建築師事務所說明書、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證明書可見，系爭土地係畸零地，須與相鄰土地合併使用，始能興建第三種住宅，然原告前於調解及審理程序表明無法取得其他公有地，是縱原告取得系爭土地，亦無法作為建築使用。如許原告請求其等拆屋還地，將造成房屋全部無法對外聯絡，其等勢須另訴主張民法第787條袋地通行權，將使系爭土地使用上不具效率。是原告行使本件拆屋還地之權利，不能充分利用系爭土地而獲得利益，自己所得利益極少，破壞其等居住多年房屋損失甚大，有民法第148條權利濫用情形，應不得行使等語，資為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㈡范守忠、范守民、范守筠以：

　⒈被告范守忠及范守民各有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僅門牌號碼相同，附圖所測得系爭土地上編號H部分地上物，屬范守民之建物，又范守民之建物前經地政機關於88年間測量結果，並未占用到系爭土地，附圖之正確性存疑。另范守民如附圖編號H部分所示地上物，為房屋主體之重要支柱，如經拆除將影響結構安全，致生坍塌風險，應有民法第796條第1項及第796條之1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不得請求拆除。

　⒉其餘答辯要旨同㈠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㈢林建文、林鳳妹以：自林建文之父親即林鳳妹之配偶即訴外人曹德華（業於99年間歿）買受門牌號碼為臺北市○○區○○街000號房屋後，全家人即共同居住至今，有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基地，並繳納租金等語。

　㈢曹建國、雷欣恩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就本件訴訟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09年12月3日因買賣登記取得系爭土地，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有土地登記謄本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2頁），應堪認定。原告雖主張其於109年11月24日買賣系爭土地時，即取得土地所有權云云，然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民法第758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原告前開主張，並非可採。又原告主張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時，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示，有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房屋稅籍證明書、買賣契約書、建築改良物買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戶籍謄本等件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2至39、41、91、354至369頁、本院卷三第31至37頁），並經本院通知兩造與地政機關，會同至現場勘驗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附圖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6至278、卷二第55至61頁），堪信為實。又原告主張范守忠與范守民共同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占用如附圖編號H所示部分系爭土地，然為范守忠所否認，原告固提出范守忠之房屋稅籍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0頁），惟細繹該證明書與前開范守民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內容，可知二者稅籍編號不同、房屋面積不同，及持分均為全部，又參以門牌為臺北市○○區○○街000○0號房屋有2處大門，有現場照片可按（見本院卷三第39頁），及范守民、范守忠乃分向不同人買受房屋，並各向國有財產署承租房屋坐落基地，亦有契稅繳納證明書、國有基地租賃契約可按（見本院卷三第31至37頁），足認范守民、范守忠之房屋個別，僅共用門牌，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至范守民主張其前於88年間地政機關測量結果，其房屋並未占用系爭土地云云，固提出複丈成果圖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57頁），然該成果圖為10幾年前之測量結果，難憑該圖即認該次之測量標的即與附圖所示房屋現狀完全同一，尚難據以為有利於范守民之認定。

　㈡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房屋之拆除為一種事實上之處分，未保存登記不動產之受讓人，法律上雖未取得所有權，但仍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而有拆屋之權能。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甚明。是所有人就其所有物遭他人無權占有，而行使前開規定之物上請求權，即應就其為物之所有權人，及該物為他人占有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如占有人對物所有權存在及占用事實無爭執，則應由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原告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經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於原告取得系爭土地時，即以其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未保存登記建物）占用系爭土地，詳如附表三及附圖所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應由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雷欣恩、范守民等人就占用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固主張其等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原告不得請求其等拆除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云云，然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房屋，民法第79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然所謂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係指土地所有人或其他有利用土地權利之人在其自己土地建築房屋，倘建築房屋之初，尚非土地所有人或其他有利用土地權利之人，應屬單純之「無權占有」（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4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796條之立法理由：「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遇有逾越疆界之時，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應即提出異議，阻止動工興修。若不即時提出異議，俟該建築完成後，始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則土地所有人未免損失過鉅，姑無論鄰地所有人是否存心破壞，有意為難，而於社會經濟，亦必大受影響，故為法所不許」等語，是民法第796條所謂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疆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不得請求移去或變更其建築物者，係指鄰地所有人於土地被越界建築當時，明知而不即時反對，不得於事後請求拆除建築物而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93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主張鄰地所有人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者，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表三所示建物，均因買賣而繼受他人，並非自行建築，又自始均非鄰地所有權人，乃於88年間始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承租鄰地，業如前述，自與前述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所定要件不合，而無適用該條項規定之餘地，又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僅泛言應類推適用民法第796條第1項規定，然並未說明有如何之法律漏洞，而得為該條項規定相同處理之情況，自亦無類推適用該條項規定之餘地。是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前揭主張，並非可採。至范守筠、范守民另主張法院得適用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規定，免其等拆屋還地云云，按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逾越地界，鄰地所有人請求移去或變更時，法院得斟酌公共利益及當事人利益，免為全部或一部之移去或變更。但土地所有人故意逾越地界者，不適用之，民法第796條之1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范守筠、范守民均非系爭土地之鄰地所有權人，亦非建築房屋者，核與該條項要件不合，其等前揭主張，自非可採。

　㈣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固又主張其等如附表三所示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已時效取得地上權，屬有權占有云云，然：按時效取得所有權之規定，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民法第772條、769、770條固定有明文。惟按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條及第770條之規定，僅得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而已，並非即取得地上權，在其未依法登記為地上權人之前，自不能本於地上權之法律關係，向土地所有人有所主張而認其非無權占有（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1370號判決意旨可參）。經查，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並無登記為地上權人，此觀土地登記謄本即明（見本院卷一第22頁），則其等自不得據以主張有權占有系爭土地，前開所辯並非可採。

　㈤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又主張原告本件對其等拆屋還地之權利行使，不能充分利用系爭土地而獲得利益，自己所得利益極少，破壞其等居住多年房屋損失甚大，違反民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原告應不得對其等為該權利之行使云云。然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稱權利之行使，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者，係指行使權利，專以損害他為目的之情形而言，若為自己之利益而行使，縱於他人之利益不無損害，然既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無該條之適用（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079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原告本於系爭土地所有人之地位排除系爭土地之侵害，請求被告將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地上物部分拆除，並將占用範圍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堪認係為維護系爭土地所有權完整性而為訴訟上權利之行使，難認有權利濫用情事。

　㈥綜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將占用系爭土地如附表三所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洵屬有據，應予准許。至原告依前開相同規定，請求范守忠拆除占用土地如附表三所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㈦按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被告等人既無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依據，因占有系爭土地致原告無法使用、收益，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原告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有據。次按城市地方房屋之租金，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約定房屋租金，超過前項規定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前項所定標準強制減定之；土地法第97條定有明文；而上揭法條規定依同法第105條所定，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情形亦準用之。而所謂土地價額係指法定地價而言，則為土地法施行法第25條所明定。又土地法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條前段雖規定，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80為其申報地價。又所謂「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十為限」，乃指房屋租金之最高限額而言，非謂所有租賃房屋之租金必須照申報價額年息百分之十計算之，尚須斟酌基地之位置，工商業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並與鄰地租金相比較，以為決定（最高法院46年度台上字第855號、68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109、110年度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萬4,160元，111、112年度申報地價為每平方公尺4萬6,080元，而本院審酌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占用系爭土地部分之使用方式，及系爭土地周遭交通、學區、商店等生活便利性情狀（詳GOOGLE地圖），認以系爭土地之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是原告請求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給付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計算詳如附表三所示），洵屬有據。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及請求范守忠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則屬無據，不能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179條規定，請求：㈠黃定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㈡黃美榛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㈢楊𤆬治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㈣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㈤林宗賢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㈥范守筠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㈦許嘉真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㈧雷欣恩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G部分面積15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㈨范守民應將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騰空返還土地予原告。㈩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雷欣恩給付如附表一所示給付內容欄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前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能准許。　

五、原告勝訴部分，原告與黃定、黃美榛、楊𤆬治、曹建邦、林宗賢、范守筠、許嘉真、范守民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定相當擔保金額為林建文、林鳳妹、曹建國、雷欣恩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瓊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淑慧

附表一：被告金錢給付內容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之擔保

被告 給付內容（利息起算日為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原告供擔保 被告供擔保 黃定 黃定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萬4,107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1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2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2萬2,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40元為被告黃定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黃定如以新臺幣6萬4,107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黃美榛 黃美榛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4萬1,035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2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4,224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4萬7,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408元為黃美榛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黃定如以新臺幣14萬1,03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4,22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楊𤆬治 楊𤆬治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萬2,321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3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5,76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6萬4,2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20元為楊𤆬治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楊𤆬治如以新臺幣19萬2,32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5,7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曹建邦 曹建國 林建文 林鳳妹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1萬7,964元，及曹建邦、林鳳妹均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曹建國、林建文均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4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6,52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7萬3,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176元為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如以新臺幣21萬7,964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52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林宗賢 林宗賢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萬2,07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5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8,44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9萬4,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816元為林宗賢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林宗賢如以新臺幣28萬2,07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8,44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范守筠 范守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萬785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6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6,912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7萬7,0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304元為范守筠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范守筠如以新臺幣23萬78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6,9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許嘉真 許嘉真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萬5,643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7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768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8,6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56元為許嘉真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許嘉真如以新臺幣2萬5,643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76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雷欣恩 雷欣恩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萬6,16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1月26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8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2,880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3萬2,10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960元為雷欣恩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雷欣恩如以新臺幣9萬6,160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2,8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范守民 范守民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41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自民國112年10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本判決主文第9項之土地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19元 原告如以新臺幣215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7元為范守民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范守民如以新臺幣641元；及就按月給付到期部分以每期新臺幣1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附表二：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編號 被告 比例 1 黃定 100/1951 2 黃美榛 220/1951 3 楊𤆬治 300/1951 4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 340/1951 5 林宗賢 440/1951 6 范守筠 360/1951 7 許嘉真 40/1951 8 雷欣恩 150/1951 9 范守民 1/1951 

　

附表三

被告 具事實上處分權之地上物即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門牌) 占用系爭土地位置及面積 原告主張被告自109年11月24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依系爭土地111年、112年申報地價4萬6,08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34個月（原34個月又7日，僅請求34個月）/12個月x年息10%，4捨5入至個位數】 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10月1日起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12年度申報地價x占用土地面積/12月x年息10%，4捨5入至個位數】     本院認定被告自109年12月3日起至112年9月30日止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09年、110年申報地價4萬4,16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1+29/365)年x年息5%+系爭土地111年、112年申報地價4萬6,080元x占用土地面積x占用期間（1+273/365)年x年息5%，4捨5入至個位】 本院認定被告自112年10月1日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計算式：系爭土地112年申報地價x占用土地面積/12月x年息5%，4捨5入至個位】 黃定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A部分，面積10平方公尺 13萬560元 3,840元    6萬4,107元【44,160x10x(1+29/365)x5%+46,080x10x(1+273/365)x5%=64,107】 1,920元【46,080x10÷12x5%=1,920元 黃美榛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B部分，面積22平方公尺 28萬7,232元   8,448元    14萬1,035元【44,160x22x(1+29/365)x5%+46,080x22x(1+273/365)x5%=140,995】 4,224元【46,080x22÷12x5%=4,224】 楊𤆬治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C部分，面積30平方公尺 39萬1,680元 1萬1,520元    19萬2,321元【44,160x30x(1+29/365)x5%+46,080x30x(1+273/365)x5%=192,321】 5,760元【46,080x30÷12x5%=5,760】 曹建邦、曹建國、林建文、林鳳妹公同共有（給付金錢為連帶債務）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D部分，面積34平方公尺 44萬3,904元 1萬3,056元    21萬7,964元【44,160x34x(1+29/365)x5%+46,080x34x(1+273/365)x5%=217,964】 6,528元【46,080x34÷12x5%=6,528】 林宗賢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E部分，面積44平方公尺  57萬4,464元 1萬6,896元    28萬2,071元【44,160x44x(1+29/365)x5%+46,080x44x(1+273/365)x5%=282,071】 8,448元【46,080x44÷12x5%=8,448】 范守筠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F部分，面積36平方公尺 47萬16元 1萬3,824元    23萬785元【44,160x36x(1+29/365)x5%+46,080x36x(1+273/365)x5%=230,785】 6,912元【46,080x36÷12x5%=6,912】 許嘉真 臺北市○○區○○街00000號 如附圖所示I部分，面積4平方公尺 5萬2,224元 1,536元    2萬5,643元【44,160x4x(1+29/365)x5%+46,080x4x(1+273/365)x5%=25,643】 768元【46,080x4÷12x5%=768】 雷欣恩 臺北市○○區○○街000號 如附圖所示G部分，面積15平方公尺 19萬5,840元 5,760元    9萬6,160元【44,160x15x(1+29/365)x5%+46,080x15x(1+273/365)x5%=96,160】 2,880元【46,080x15÷12x5%=2,880】 范守民、范守忠（原告主張2人金錢給付為連帶債務，本院認係僅范守民為地上物所有權人，並負金錢給付義務） 臺北市○○區○○街00000號 如附圖所示H部分，面積0.1平方公尺 1,306元 38元    641元【44,160x0.1x(1+29/365)x5%+46,080x0.1x(1+273/365)x5%=641】 19元【46,080x0.1÷12x5%=19】 







